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AV000-A110152  人別資料及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李慧盈律師

            劉朕瑋律師

被      告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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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000000 00000 (中文名：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 0000 （中文名：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2月22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

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相關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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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

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

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0152（案發時已成年，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女）以被告甲○○、乙○○、丙○○○○

（下各以其名稱之，並合稱甲○○3人）涉犯妨害性自主案

件，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雄檢）檢察官提出告訴，

檢察官偵查後，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

稱系爭不起訴處分）；A女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

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雄高分檢）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

議字第590號處分書（下稱系爭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

回，並經A女於民國113年2月27日收受該處分書等端，業經

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上聲議卷宗核閱無誤。

　㈡嗣A女於113年3月8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乙節，亦有刑事聲請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文章

戳、刑事委任狀附卷可考。

三、是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告訴意旨略以：

一、甲○○3人利用交友軟體結識A女，於110年5月23日凌晨0時1

分後某時，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

青年旅社」（下稱「○○○旅社」）612號房間【下稱系爭

房間；該房間係採樓中樓設計，1樓平面有床舖1張（下稱1

樓床舖），樓中樓內亦有床舖1張（下稱樓中樓床舖）】

內，與A女喝酒玩遊戲，甲○○3人竟共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

意聯絡，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能抗

拒之狀態，分為下列犯行：

　㈠於同日凌晨2時至6時間某時，在1樓床舖，先由甲○○以其

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再由

乙○○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為抽插行為直至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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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下稱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復由丙

○○○○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㈡嗣甲○○協助A女至系爭房間內之廁所（按：1樓床舖與廁所

均在系爭房間1樓）時，乙○○卻趁隙進入該廁所，基於乘

機性交之犯意，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

不知抗拒之狀態，以其性器插入A女口中之方式，進行口交1

次（下稱口交方式），並接續將A女移動至樓中樓床舖，以

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㈢嗣乙○○對A女為貳、一、㈡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甲○○

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

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嗣再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

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㈣嗣甲○○對A女為貳、一、㈢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丙○○

○○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1樓床舖，以口交方式，直

至丙○○○○射精在A女口中為止，其間乙○○接續以性交

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㈤嗣A女於同日8時14分許，離開「○○○旅社」後，報警循線

查悉。

二、因認甲○○3人均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等

語。

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一、A女於偵查中稱有表達不要或用手推，雄高分檢卻認A女未清

楚表達自身意願或抗拒，顯與卷證不符；又A女復經診斷酒

後可能因酒精過敏而有低血壓、身體無力，得以函詢或傳喚

醫師之方式確認，並非無從確認，雄高分檢竟未進而就此查

證；另雄高分檢認A女於4小時內與甲○○等3人性交9次係一

夜情，並無根據，僅為主觀評論，亦與常情相違。

二、A女與甲○○等3人不熟，案發時因晚下班而疲憊，翌日亦須

上班，豈可能同意與其等通宵輪流性交達4小時餘，遑論次

數高達9次；況常人更無任由不熟之人，觀看裸體及與他人

性交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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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女唾液、體液留於何處，取決於甲○○等3人（按：此應指

甲○○、乙○○，蓋A女之DNA未見於丙○○○○身上）之性

癖及行為，且可能因身體碰撞，或遭乙○○強逼口交而沾

黏。

四、A女案發後蒐集系爭房間內衛生紙，急赴警局報案，已有積

極求助；至其雖未向櫃台求援，乃因感羞恥、驚懼，無勇氣

向陌生人陳述己遭性侵；要求A女應積極向旅館人員求救，

已違經驗法則。

五、A女事後與甲○○對話中，未以具體、嚴厲指控「遭性

侵」，顯見無虛捏誣指之意；又甲○○回應A女時，已作完

警詢筆錄，復未指摘A女胡亂指控，可見A女所述為實。

六、員警未囑託醫院採集A女血液檢測酒精濃度，此不利竟歸由A

女負擔，實有不公。

七、A女事後診斷出「急性咽喉炎」，如曾同意為乙○○、丙○

○○○口交，不可能讓其等性器多次過度深入喉嚨而不阻

止，致受此嚴重傷害。

八、A女事後有憂鬱、情緒低落等情況，業經醫師證述明確，亦

有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在卷，與遭性侵之心理狀態相

符。

九、A女後於陌生旅社之短短4小時內，遭初識之甲○○等3人輪

流強制性交高達9次，實難強求其就案發過程指訴一致。

十、甲○○等3人到案後，迄製作筆錄止，為時甚長，可能串

證，應再傳卷內作證之梁○○以外之其他員警釐清。

十一、A女意識清楚，對甲○○等3人有以手推開及表達不要，應

以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論

處。

十二、系爭不起訴處分及系爭處分書有上述違誤，爰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

肆、本院之判斷：

一、相關說明：

　㈠法院應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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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就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

明二雖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

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

內明確規定，惟依同法第258條之1之立法說明一或第258

條之3之立法說明三，可知此仍屬「對檢察官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旨在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

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2.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

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

「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

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

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3.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比

照檢察官之起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

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A女所指摘不利甲○○等3

人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

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綜合決之。

　㈡告訴人指述如無補強事證，尚難憑採：

　　1.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

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

　　2.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

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

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

訴內容之憑信性；

　　3.是被害人之證述若有瑕疵，復無適合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

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無法究明，則被害人單方面之

指述即難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5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7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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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著有判決，可資參照。

二、本件前提事實：

　㈠A女與甲○○係網路認識，為時約1週，雙方未曾謀面，A女

事前不認識甲○○之友人乙○○、丙○○○○；未幾，甲○

○傳送其與乙○○、丙○○○○之照片後，A女查悉甲○○

等3人均係通告藝人，A女並於110年5月23日0時1分後某時，

應甲○○之邀，前往甲○○等3人所投宿之系爭房間，與甲

○○等3人飲酒（下稱第1次飲酒）並玩遊戲後，A女與甲○

○外出買酒，返回後續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2次飲

酒）並玩遊戲；期間乙○○與丙○○○○經A女同意後，褪

去身上所著衣物；甲○○等3人於同日2時至6時間，與A女有

如告訴意旨欄所示之性交（含口交，下同）行為；A女於同

日8時13分許，離開系爭房間，復於同日8時20分許報警；員

警於同日9時許至系爭房間時，甲○○等3人均在場，並扣得

使用過之保險套等端：

　　1.為甲○○等3人所不爭（警卷第1至28、33至42頁；偵卷第

124至126頁）；

　  2.且經A女及處理員警梁○○證述明確(警卷第45至55頁；偵

卷第47至49頁；偵續卷第265至267、275至283頁)；

　  3.復有：

　　⑴A女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87

至97頁，下稱系爭截圖）；

　　⑵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56至60頁)；

　　⑶現場照片、旅客登記卡（警卷第71至76、82頁）；

　　⑷刑事警察局000年0月00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

（偵卷第89至96頁）

　㈡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是否實在，殊非

無疑：

　㈠A女於第1次飲酒時，有無玩遊戲、飲用「冰結」（按：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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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之調酒）之數量，及何時外出買酒：

　　1.A女於110年5月23日警詢（下稱警詢）及110年9月17日偵

訊（下稱第1次偵訊）時，係指稱略以：其於系爭房間，

有玩遊戲並喝酒，「冰結」喝了半罐，至少喝1次約1/3塑

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嗣再與甲○○外出買

酒（警卷第47頁；偵卷第48頁）。

　　2.於112年12月1日偵訊（下稱第2次偵訊）中，則改稱略

以：其進入系爭房間後，未玩遊戲，有抿一點點「冰結」

及紅酒，即與甲○○外出買酒（偵續卷第278頁）。

　㈡A女於第2次飲酒，有無向甲○○等3人表示喝太多，或甲○

○等3人有無脅迫其飲酒：

　　1.A女於警詢中，係證述略以：於第2次飲酒遭灌酒後，曾向

甲○○等3人表示已喝太多有點茫了，甲○○等3人並無以

強暴脅迫逼其喝酒（警卷第47頁）。

　　2.A女於第2次偵訊中，則改謂略以：甲○○等3人圍著其

玩，其未表示喝太多不要玩，覺得甲○○等3人有脅迫逼

其喝酒（偵續卷第279頁）。

　㈢A女稱其曾因不願性交，以指甲抓丙○○○○之身體、大

腿，丙○○○○表示很痛（警卷第53頁）。惟丙○○○○於

同日經警方勘驗，不論其大腿內側，或身體正面，均未見有

何抓傷，有警方蒐證照片附卷足憑（警卷第79、80頁）。

　㈣綜上，A女就飲酒之緣由、數量，有無向甲○○等3人反應已

不勝酒力，先後指述既有不一，且就有否以指甲抓丙○○○

○之身體或大腿，與卷證未合，已難遽信其所述被灌酒酒醉

無抗拒而遭性交乙情為真。

　㈤至告訴代理人固謂A女於短時間內，在陌生環境遭不熟之多

人為多次性行為，難強求其指訴一致。惟受理A女報案之員

警梁○○，證稱A女於110年5月23日8時20分至警局報案時，

神情冷靜，外觀全無酒醉狀，僅稱甲○○等3人仍在系爭房

間，餘未多說（偵續卷第266、267頁）；A女於同日14時37

分之警詢中，復就案發經過完整連續陳述。未見A女因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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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驚慌失措、心緒起伏之情。先不論A女既云第2次飲酒

後，已覺酒量超過可接受程度，視覺、聽覺均受影響，且已

發昏而全身無力，惟仍能於該次警詢中，清楚敘述甲○○等

3人之性交行為及順序，已啟人疑竇，則其就第2次飲酒、其

尚未飲逾量酒類前所之事發經過，即其「陷於酒醉」之重要

情節，又豈會有先後不一之情？是告訴代理人上開主張，為

本院摒棄不採，併此指明。

四、A女自稱過量飲酒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

甲○○等3成年男子共飲非微酒類，發覺有異後亦未離去，

顯悖常情：　 

　㈠A女稱其有低血壓、酒精過敏，案發前即知喝少量酒會有身

體無力、惟意識清楚之情形，故會儘量避免喝酒，以免有此

狀況（偵續卷第277頁）。惟查：

　　1.甲○○等3人均係已成年之男子，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

稽；又案發前甲○○曾傳其與乙○○、丙○○○○赤裸上

半身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予A女，A女表示如其等來高

雄，欲請其等吃飯喝酒（本院卷第87、89頁）。

　　2.A女另稱甲○○與其見面前已告知會買酒，嗣與買酒回來

之甲○○及丙○○○○，一同至系爭房間，並與甲○○等

3人玩遊戲並為第1次飲酒，係先喝「冰結」，再喝紅酒

（警卷第46、47頁），此核與：

　　⑴系爭截圖所示（於110年5月22日23時8分至23時55分

間）：

　　　甲○○：「妳喜歡喝什麼呢」 

　　　A女：「酒嗎」、「喜歡梅酒耶」

　　　甲○○：「好呀 我們等出門去買酒」

　　 （中略）

　　　甲○○：「我們便利店找不到梅酒欸……」

　　　A女：「沒關係啦」、「跟你們喝一樣的」

　　　甲○○：「啊 妳喝啤酒吧？」

　　　A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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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載有於110年5月22日23時54分、23時57分購買「冰結」若

干、紅酒1瓶之統一超商發票明細（偵卷第73、74頁）；

　　⑶甲○○、丙○○○○持「冰結」等酒類搭電梯之監視器畫

面翻拍照片（警卷第73頁）；

　　⑷系爭房間內有紅酒瓶及「冰結」易開罐，且酒杯上有A女

之口紅印之現場照片（警卷第63、66、67頁）。互核相

符，堪信為真。

　　2.A女另稱嗣因酒不夠，其與甲○○外出購買（警卷第47

頁），核與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顯示A女與甲○○於

超商選購酒類之情相符。又依該照片，該次係由A女付款

結帳（偵卷第22頁）。

　　3.A女復謂其返回系爭房間後，再與甲○○等3人為第2次飲

酒並遊戲，其間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茫，甲○○等3

人仍以遊戲懲罰方式讓其喝酒（警卷第47頁）。

　　4.上情果均無訛，則A女既自認酒量欠佳，卻於見系爭照片

後，主動邀請甲○○等3人飲酒，嗣於與甲○○聯繫時，

亦表示願與甲○○等3人共同飲酒，迨至進入系爭房間

前，甚且親見甲○○與丙○○○○攜酒前來，則其因於與

甲○○等3人因遊戲而須飲酒時，衡情自應向其等表明己

身困難而婉拒，以免酒後有身體無力之情況，又豈會噤聲

不語，全然不顧酒後可能之反應，反一而再、再而三地飲

酒，甚且於第1次飲酒飲畢後，與甲○○再次外出共同選

酒，並且付款購買？蹊蹺已現。

　㈡再者，A女於甲○○等3人不斷要求其飲酒後，曾向其等表示

已喝茫，業如前述，足認A女主觀已確知不可再進滴酒，惟

其仍與甲○○等3人續行遊戲並喝酒。又A女迭稱乙○○、丙

○○○○以室溫過高為由，先脫去上衣，此與卷附照片顯示

乙○○上半身打赤膊、只穿內褲倒酒相符（詳彌封卷）；A

女另稱乙○○、丙○○○○進而褪去內褲，A女乃轉向已脫

上衣之甲○○（警卷第48頁）。苟無訛，斯時既為凌晨時

分，已值深夜，A女卻單獨1人與初次見面、並不熟稔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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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名男子共處一室，而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其中

乙○○、丙○○○○另甚且已脫去內褲而露出性器，衡諸A

女於案發時已屆3旬，且自陳學歷為研究所以上，有性侵害

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憑（詳彌封卷），於此乙

○○與丙○○○○強烈性暗示之情況下，此際又豈有不趕緊

離開系爭房間，卻仍滯留該處，甚且仍繼續飲酒之理？亦與

事理不侔。

五、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是否如其所稱全身無力而不

能抗拒，容屬有疑：

　㈠A女於第2次偵訊時，稱其喝3至5口酒、30、40c.c.之酒量，

即會眼前發黑、耳朵無法聽到，持續約30秒至1分鐘後恢復

正常，惟因身體對酒精過敏，故全身會發軟無力，持續約半

小時（偵續卷第277、281頁）；又其第1次飲酒時，即喝了

半罐「冰結」，及至少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

「冰結」，已如前述。果爾，徵諸卷附「冰結」之照片，係

較一般330ml易開罐為長之500ml者（警卷第66、67頁），則

依A女上開所言，其第1次飲酒之酒量，顯逾其上開就酒精過

敏者所述，理當有暫時喪失視、聽覺，及全身無力之情形。

惟依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A女不論是搭乘電梯下樓，

或在超商選酒暨付款時，行動均與常人無異（警卷第74頁；

偵卷第21、22頁）。則其飲酒後，身體是否確會有如上之反

應？容非無疑。

　㈡A女酒後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

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均違常情：

　　1.A女稱其飲酒後倒躺在床上時，仍與甲○○等3人聊天，嗣

發現有人關燈，並向甲○○表示頭暈，復於甲○○褪去其

衣物時，以手推開甲○○之手，嗣乙○○欲對其性交時，

其亦伸手阻擋，並有試圖推開甲○○等3人，且用指甲抓

丙○○○○（警卷第48、49頁；又此僅在說明A女上肢仍

可活動，非指甲○○等3人有違反A女意願之情事）。果

爾，顯見A女縱有飲酒，惟其溝通對話、身體感覺、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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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能力，及對性自主權之決定，甚至上肢之運用（另

詳下述），似非因酒力而處於無知無覺狀態。

　　2.A女於甲○○問欲否去廁所時，表示需要，嗣甲○○在廁

所內詢以須否幫A女清潔時，A女說不用，其後乙○○問A

女還好否，其稱還好等節，業經A女於警詢中證述明確

（警卷第49、50頁），核與甲○○、乙○○之供述大致相

符（偵卷第126頁；偵續卷第244頁）。堪信A女是時仍可

以言語表達自身想法及意念。又甲○○與A女性交時，曾

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此核與A女於警詢證稱略以：甲

○○有問其有無吃藥，其回以你怎知其有吃藥，大致相

符；A女另稱甲○○聞言後，稱要射精在其性器內，惟其

未回應（警卷第8、50頁）。果爾，A女意識既尚清楚，且

認係遭甲○○性侵，對甲○○出言抗拒，猶嫌不及，又豈

會回復甲○○上開詢問？於聽聞甲○○稱欲射精在其性器

內時，又焉有不嚴詞竣拒之理？均違常情。

　㈢A女酒後是否全身已無氣力，亦有未明：

　　1.A女屢稱其酒後全身無力，惟經查其縱飲用逾其所述數量

之酒類後，非特得以手部出力，甚且可步行至超商選酒購

買後返回系爭房間，均業如前述。

　　2.A女另稱其已腳軟到無法走路，甲○○曾將其由1樓床舖攙

扶/架至廁所內，另曾將其扶下樓中樓之樓梯（警卷第4

9、50頁），核與甲○○所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頁）。

惟依上開現場照片，由樓中樓通往1樓之樓梯，大約為1成

年人身體之寬度。設若A女雙腳已喪失行動能力，完全無

法行走，甲○○又何能在該樓梯此一甚狹之空間中，順利

自樓中樓攙扶A女下至1樓？又倘A女確已全身無力，則甲

○○等3人固定於1樓床舖，或樓中樓床舖與A女為性行

為，毋寧最簡便省事，又何需於1樓及樓中樓間來回移動

搬運，徒增麻煩？均與常情相左。

六、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

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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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甲○○、乙○○之胸部、乳頭，均檢出A女之DNA（偵卷第95

頁），顯示A女唾液或體液曾沾到上開部位，如A女已如其所

述，全身無力，又何能致此？此反見甲○○所稱A女曾親吻

其全身，較符事理（警卷第8頁）。又A女雖稱係因遭強逼口

交，可能不小心沾到（偵續卷第281頁），惟A女從未指述甲

○○要求其口交，已見瑕疵；至乙○○之性器，與其胸部暨

乳頭既有相當之距離，則A女口交乙○○性器或與之性交

時，其唾液、體液又焉有可能沾到乙○○之胸部，遑論是範

圍更小之乳頭上？自難憑採。

　㈡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A女反問

甲○○如何知道乙節，業如前述。苟甲○○等3人意在行

強，或乘A女無力時乘機性交，甲○○又何須贅問A女會否意

外懷孕？又A女稱甲○○等3人與其性交後，甲○○曾詢問其

欲否去廁所，且表示可幫A女清潔，乙○○亦詢問A女是否還

好，亦如前述。果甲○○等3人欲乘機對A女性交，於滿足一

己性慾即可，何需費詞探詢A女欲否如廁或沖洗，及其身心

狀態？均與常情不侔。

　㈢再A女係於110年5月23日8時13分離開系爭房間，同日8時20

分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抵達系爭房間，俱如前述。而

員警敲門表明來意後，甲○○等3人看起來剛睡醒，且配合

勘查，聽聞要被調查妨害性自主，看起來很驚訝等端，亦經

到場員警梁○○證述明確。苟均無訛，倘甲○○等3人確有A

女指訴犯行，又豈會於發現A女離去，或員警敲門時，不趕

緊銷毀在系爭房間內垃圾桶內、含有精液之保險套（按：依

卷附鑑定書，係丙○○○○遺留，偵卷第95頁），反配合員

警扣案？又焉會於聞知遭A女指控性侵時，有驚訝之反應？

在在悖於事理。

　㈣至A女固於偵查中，稱其曾對甲○○等3人哭著說不要，且有

推開並擋住其等。惟上情業經甲○○等3人否認，況果如A女

所稱，有上述推開及擋住情事，則以本件其指訴遭甲○○等

3人共9次之性交行為以觀，系爭診斷書又何以顯示A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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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全然無明顯外傷？A女又何以於案發伊始之警詢中，經

詢以甲○○等3人有無對其以暴力脅迫等方式，讓其無力抗

拒而強制發生性行為時，表示略以：其覺得未達強暴脅迫之

程度，是甲○○等3人趁我酒醉無力抗拒，與其發生性行為

（警卷第54頁），亦未同時表示曾向甲○○等3人哭訴之

理？況A女所為悖繆事理，已詳敘如前。是本院認其上開所

言，與事實容有未符，難執為不利甲○○等3人之依據。

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㈠隨著時代之推移，社會風氣持續演變，邇來國人對性行為之

觀念，已自保守轉趨開放，一夜情或群交之事例，屢見不

鮮，此於參與之一方，為稍具知名度者尤然。A女係70幾年

次之女性，案發時正值青壯，經由甲○○傳送之照片發覺其

等俱為通告藝人後，即應甲○○之邀，於凌晨時分，隻身前

往系爭房間，飲用酒類後，見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

乙○○、丙○○○○甚且一絲不掛，仍未離去，且在甲○

○、乙○○胸部、乳頭留有A女DNA，均如前述。是系爭處分

書、系爭不起訴處分就該過程整體以觀，認A女縱與甲○○

等3人係初次見面，惟自願與其等發生性行為，尚非完全不

可想像。又A女既非無可能出於自願，則就與甲○○等3人性

交次數之多寡、時間之久暫、與甲○○等3人中1人性交時，

另2人是否同在甚且觀看、體力狀況為何及得否應付上班等

節，當係出於其自身之評估、考量後之決定，並無重大違常

處。

　㈡又甲○○、乙○○之胸部、乳頭，上有A女之DNA，兩者應非

不慎沾黏，已如前述。至A女主張可能因甲○○、乙○○特

別之性癖好，或移動間之摩擦所致，惟前者無非徒托空言、

純屬臆測，卷內查無事證可佐；後者依A女所述，甲○○、

乙○○既分以攙扶、抱著之方式帶A女移動，則以如此離其2

人胸部、乳頭有一定距離之行動方式，亦難認A女唾液會有

沾染其2人上開各部位之可能。

　㈢再A女是否誣賴甲○○等3人性侵，與其是否具體、嚴厲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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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侵」，兩者本無必然關聯；況縱觀A女稱「我真心把

你當朋友」、「你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他們那樣對我」、

「你們早就串好了？」亦可推認出指摘甲○○等3人對其性

侵之意涵。至甲○○就A女所述「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乙

句，雖僅覆以：「妳…還好嗎」、「想了一整天不知道要怎

麼開始跟妳開口」，惟甲○○於為該回復前，早於警詢否認

A女指控，而以甲○○案發時僅係20出頭之大五學生，猝然

面臨初識網友提告性侵害，因而對A女表示關心與自己之徬

徨，亦不顯違常情；遑論甲○○嗣後即不再回應A女所言，

亦未見訊息後續，有無反駁不明。自難執甲○○未於系爭截

圖中否認A女指控乙節，遽為不利甲○○等3人之認定。

　㈣另，先不論A女於110年5月24日，除「急性咽喉炎」外，亦

經診斷出「急性聲帶炎」（偵續卷第167頁），依系爭截

圖，A女自承係從事直播網拍，且110年5月23日23時剛結束

直播（本院卷第90頁），則該「急性咽喉炎」係否與乙○○

等口交所致，已非無疑；縱認相關，惟此係A女出於自願而

基於自身評估、考量後之決定，業如前述，自不得倒果為

因，據以反推未獲A女同意。

  ㈤復依○○診所診斷證明書所載，A女固曾於110年6月7日，因

情緒低落、恐懼、哭泣等症狀，至該診所初診。惟該日距案

發之110年5月23日，已近2週，自難全然排除上開症狀，係

於該期間內，另因他事所生，或於案發前即已存在，亦無從

逕謂此必為A女受甲○○等3人性侵所致。又卷附偉峰診所診

斷證明書，固明載A女於112年11月30日診出「低血壓疑酒精

過敏」，惟該診斷已含一不確定之「疑」字，且過敏之症

狀，既非單一，則上開過敏之診斷，是否如A女所述會致全

身無力，尚非明確。況本院認A女案發時，並無不能抗拒之

情形，已詳敘如上。是本件自無再贅行調查之必要。

  ㈥至A女血液固未經酒精濃度檢測，惟員警已證稱A女報案時外

觀全無酒醉狀，業如前述，且驗傷時其昏迷指數為正常滿分

之15分（詳彌封卷），則縱無此項檢測，本院亦得參酌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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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證資為判斷；又本院未以A女未向「○○○旅社」櫃台求

援，為有利甲○○等3人之認定，自無論述相關經驗法則之

必要；另本院既係以A女證述，及與之相合之甲○○等3人供

述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無須再行釐清甲○○等3人有無串

證，且此一懷疑，未見實據。均併此指明。

八、凡此諸情，參互以觀，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

之情，且其自稱飲用過量酒類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

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同飲酒，發覺有異後未離

去，亦悖繆常情；另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感知及

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

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其是否已全身無力而不能抗

拒，容有未明；又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

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則甲○○等3人均

以本件係經A女同意之一夜情置辯，尚非全然無據。A女指訴

既乏補強事證，則檢察機關依據偵查結果，認卷內資料不足

證明，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

及依同法第258條前段規定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尚無不

合，復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

九、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同認依既有證據，尚難認甲

○○等3人已有被訴犯嫌。甲○○等3人所為既未跨越起訴門

檻，A女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前引說明，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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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簡稱

1 新興分局高市警新分偵字第11071821900號 警卷

2 雄檢110年度偵字第14883號 偵卷

3 雄檢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 偵續卷

4 雄高分檢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 聲議卷

5 本院113年度聲自字第20號 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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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AV000-A110152  人別資料及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李慧盈律師
            劉朕瑋律師
被      告  甲○○






            0000 000000 00000 (中文名：乙○○)












            00000 0000 （中文名：丙○○○○）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2月22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相關程序說明：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0152（案發時已成年，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以被告甲○○、乙○○、丙○○○○（下各以其名稱之，並合稱甲○○3人）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雄檢）檢察官提出告訴，檢察官偵查後，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A女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雄高分檢）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處分書（下稱系爭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並經A女於民國113年2月27日收受該處分書等端，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上聲議卷宗核閱無誤。
　㈡嗣A女於113年3月8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乙節，亦有刑事聲請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文章戳、刑事委任狀附卷可考。
三、是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告訴意旨略以：
一、甲○○3人利用交友軟體結識A女，於110年5月23日凌晨0時1分後某時，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青年旅社」（下稱「○○○旅社」）612號房間【下稱系爭房間；該房間係採樓中樓設計，1樓平面有床舖1張（下稱1樓床舖），樓中樓內亦有床舖1張（下稱樓中樓床舖）】內，與A女喝酒玩遊戲，甲○○3人竟共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聯絡，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能抗拒之狀態，分為下列犯行：
　㈠於同日凌晨2時至6時間某時，在1樓床舖，先由甲○○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再由乙○○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為抽插行為直至射精為止（下稱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復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㈡嗣甲○○協助A女至系爭房間內之廁所（按：1樓床舖與廁所均在系爭房間1樓）時，乙○○卻趁隙進入該廁所，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知抗拒之狀態，以其性器插入A女口中之方式，進行口交1次（下稱口交方式），並接續將A女移動至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㈢嗣乙○○對A女為貳、一、㈡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甲○○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嗣再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㈣嗣甲○○對A女為貳、一、㈢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丙○○○○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1樓床舖，以口交方式，直至丙○○○○射精在A女口中為止，其間乙○○接續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㈤嗣A女於同日8時14分許，離開「○○○旅社」後，報警循線查悉。
二、因認甲○○3人均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等語。
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一、A女於偵查中稱有表達不要或用手推，雄高分檢卻認A女未清楚表達自身意願或抗拒，顯與卷證不符；又A女復經診斷酒後可能因酒精過敏而有低血壓、身體無力，得以函詢或傳喚醫師之方式確認，並非無從確認，雄高分檢竟未進而就此查證；另雄高分檢認A女於4小時內與甲○○等3人性交9次係一夜情，並無根據，僅為主觀評論，亦與常情相違。
二、A女與甲○○等3人不熟，案發時因晚下班而疲憊，翌日亦須上班，豈可能同意與其等通宵輪流性交達4小時餘，遑論次數高達9次；況常人更無任由不熟之人，觀看裸體及與他人性交之理。
三、A女唾液、體液留於何處，取決於甲○○等3人（按：此應指甲○○、乙○○，蓋A女之DNA未見於丙○○○○身上）之性癖及行為，且可能因身體碰撞，或遭乙○○強逼口交而沾黏。
四、A女案發後蒐集系爭房間內衛生紙，急赴警局報案，已有積極求助；至其雖未向櫃台求援，乃因感羞恥、驚懼，無勇氣向陌生人陳述己遭性侵；要求A女應積極向旅館人員求救，已違經驗法則。
五、A女事後與甲○○對話中，未以具體、嚴厲指控「遭性侵」，顯見無虛捏誣指之意；又甲○○回應A女時，已作完警詢筆錄，復未指摘A女胡亂指控，可見A女所述為實。
六、員警未囑託醫院採集A女血液檢測酒精濃度，此不利竟歸由A女負擔，實有不公。
七、A女事後診斷出「急性咽喉炎」，如曾同意為乙○○、丙○○○○口交，不可能讓其等性器多次過度深入喉嚨而不阻止，致受此嚴重傷害。
八、A女事後有憂鬱、情緒低落等情況，業經醫師證述明確，亦有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在卷，與遭性侵之心理狀態相符。
九、A女後於陌生旅社之短短4小時內，遭初識之甲○○等3人輪流強制性交高達9次，實難強求其就案發過程指訴一致。
十、甲○○等3人到案後，迄製作筆錄止，為時甚長，可能串證，應再傳卷內作證之梁○○以外之其他員警釐清。
十一、A女意識清楚，對甲○○等3人有以手推開及表達不要，應以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論處。
十二、系爭不起訴處分及系爭處分書有上述違誤，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肆、本院之判斷：
一、相關說明：
　㈠法院應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門檻：
　　1.就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明二雖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惟依同法第258條之1之立法說明一或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明三，可知此仍屬「對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旨在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2.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3.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比照檢察官之起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A女所指摘不利甲○○等3人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綜合決之。
　㈡告訴人指述如無補強事證，尚難憑採：
　　1.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
　　2.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
　　3.是被害人之證述若有瑕疵，復無適合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無法究明，則被害人單方面之指述即難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5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711號分別著有判決，可資參照。
二、本件前提事實：
　㈠A女與甲○○係網路認識，為時約1週，雙方未曾謀面，A女事前不認識甲○○之友人乙○○、丙○○○○；未幾，甲○○傳送其與乙○○、丙○○○○之照片後，A女查悉甲○○等3人均係通告藝人，A女並於110年5月23日0時1分後某時，應甲○○之邀，前往甲○○等3人所投宿之系爭房間，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1次飲酒）並玩遊戲後，A女與甲○○外出買酒，返回後續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2次飲酒）並玩遊戲；期間乙○○與丙○○○○經A女同意後，褪去身上所著衣物；甲○○等3人於同日2時至6時間，與A女有如告訴意旨欄所示之性交（含口交，下同）行為；A女於同日8時13分許，離開系爭房間，復於同日8時20分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至系爭房間時，甲○○等3人均在場，並扣得使用過之保險套等端：
　　1.為甲○○等3人所不爭（警卷第1至28、33至42頁；偵卷第124至126頁）；
　  2.且經A女及處理員警梁○○證述明確(警卷第45至55頁；偵卷第47至49頁；偵續卷第265至267、275至283頁)；
　  3.復有：
　　⑴A女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87至97頁，下稱系爭截圖）；
　　⑵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56至60頁)；
　　⑶現場照片、旅客登記卡（警卷第71至76、82頁）；
　　⑷刑事警察局000年0月00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卷第89至96頁）
　㈡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是否實在，殊非無疑：
　㈠A女於第1次飲酒時，有無玩遊戲、飲用「冰結」（按：係含酒精之調酒）之數量，及何時外出買酒：
　　1.A女於110年5月23日警詢（下稱警詢）及110年9月17日偵訊（下稱第1次偵訊）時，係指稱略以：其於系爭房間，有玩遊戲並喝酒，「冰結」喝了半罐，至少喝1次約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嗣再與甲○○外出買酒（警卷第47頁；偵卷第48頁）。
　　2.於112年12月1日偵訊（下稱第2次偵訊）中，則改稱略以：其進入系爭房間後，未玩遊戲，有抿一點點「冰結」及紅酒，即與甲○○外出買酒（偵續卷第278頁）。
　㈡A女於第2次飲酒，有無向甲○○等3人表示喝太多，或甲○○等3人有無脅迫其飲酒：
　　1.A女於警詢中，係證述略以：於第2次飲酒遭灌酒後，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太多有點茫了，甲○○等3人並無以強暴脅迫逼其喝酒（警卷第47頁）。
　　2.A女於第2次偵訊中，則改謂略以：甲○○等3人圍著其玩，其未表示喝太多不要玩，覺得甲○○等3人有脅迫逼其喝酒（偵續卷第279頁）。
　㈢A女稱其曾因不願性交，以指甲抓丙○○○○之身體、大腿，丙○○○○表示很痛（警卷第53頁）。惟丙○○○○於同日經警方勘驗，不論其大腿內側，或身體正面，均未見有何抓傷，有警方蒐證照片附卷足憑（警卷第79、80頁）。
　㈣綜上，A女就飲酒之緣由、數量，有無向甲○○等3人反應已 不勝酒力，先後指述既有不一，且就有否以指甲抓丙○○○○之身體或大腿，與卷證未合，已難遽信其所述被灌酒酒醉無抗拒而遭性交乙情為真。
　㈤至告訴代理人固謂A女於短時間內，在陌生環境遭不熟之多人為多次性行為，難強求其指訴一致。惟受理A女報案之員警梁○○，證稱A女於110年5月23日8時20分至警局報案時，神情冷靜，外觀全無酒醉狀，僅稱甲○○等3人仍在系爭房間，餘未多說（偵續卷第266、267頁）；A女於同日14時37分之警詢中，復就案發經過完整連續陳述。未見A女因本件有何驚慌失措、心緒起伏之情。先不論A女既云第2次飲酒後，已覺酒量超過可接受程度，視覺、聽覺均受影響，且已發昏而全身無力，惟仍能於該次警詢中，清楚敘述甲○○等3人之性交行為及順序，已啟人疑竇，則其就第2次飲酒、其尚未飲逾量酒類前所之事發經過，即其「陷於酒醉」之重要情節，又豈會有先後不一之情？是告訴代理人上開主張，為本院摒棄不採，併此指明。
四、A女自稱過量飲酒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飲非微酒類，發覺有異後亦未離去，顯悖常情：　 
　㈠A女稱其有低血壓、酒精過敏，案發前即知喝少量酒會有身體無力、惟意識清楚之情形，故會儘量避免喝酒，以免有此狀況（偵續卷第277頁）。惟查：
　　1.甲○○等3人均係已成年之男子，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稽；又案發前甲○○曾傳其與乙○○、丙○○○○赤裸上半身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予A女，A女表示如其等來高雄，欲請其等吃飯喝酒（本院卷第87、89頁）。
　　2.A女另稱甲○○與其見面前已告知會買酒，嗣與買酒回來之甲○○及丙○○○○，一同至系爭房間，並與甲○○等3人玩遊戲並為第1次飲酒，係先喝「冰結」，再喝紅酒（警卷第46、47頁），此核與：
　　⑴系爭截圖所示（於110年5月22日23時8分至23時55分間）：
　　　甲○○：「妳喜歡喝什麼呢」 
　　　A女：「酒嗎」、「喜歡梅酒耶」
　　　甲○○：「好呀 我們等出門去買酒」
　　 （中略）
　　　甲○○：「我們便利店找不到梅酒欸……」
　　　A女：「沒關係啦」、「跟你們喝一樣的」
　　　甲○○：「啊 妳喝啤酒吧？」
　　　A女：「可以~」
　　⑵載有於110年5月22日23時54分、23時57分購買「冰結」若干、紅酒1瓶之統一超商發票明細（偵卷第73、74頁）；
　　⑶甲○○、丙○○○○持「冰結」等酒類搭電梯之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73頁）；
　　⑷系爭房間內有紅酒瓶及「冰結」易開罐，且酒杯上有A女之口紅印之現場照片（警卷第63、66、67頁）。互核相符，堪信為真。
　　2.A女另稱嗣因酒不夠，其與甲○○外出購買（警卷第47頁），核與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顯示A女與甲○○於超商選購酒類之情相符。又依該照片，該次係由A女付款結帳（偵卷第22頁）。
　　3.A女復謂其返回系爭房間後，再與甲○○等3人為第2次飲酒並遊戲，其間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茫，甲○○等3人仍以遊戲懲罰方式讓其喝酒（警卷第47頁）。
　　4.上情果均無訛，則A女既自認酒量欠佳，卻於見系爭照片後，主動邀請甲○○等3人飲酒，嗣於與甲○○聯繫時，亦表示願與甲○○等3人共同飲酒，迨至進入系爭房間前，甚且親見甲○○與丙○○○○攜酒前來，則其因於與甲○○等3人因遊戲而須飲酒時，衡情自應向其等表明己身困難而婉拒，以免酒後有身體無力之情況，又豈會噤聲不語，全然不顧酒後可能之反應，反一而再、再而三地飲酒，甚且於第1次飲酒飲畢後，與甲○○再次外出共同選酒，並且付款購買？蹊蹺已現。
　㈡再者，A女於甲○○等3人不斷要求其飲酒後，曾向其等表示已喝茫，業如前述，足認A女主觀已確知不可再進滴酒，惟其仍與甲○○等3人續行遊戲並喝酒。又A女迭稱乙○○、丙○○○○以室溫過高為由，先脫去上衣，此與卷附照片顯示乙○○上半身打赤膊、只穿內褲倒酒相符（詳彌封卷）；A女另稱乙○○、丙○○○○進而褪去內褲，A女乃轉向已脫上衣之甲○○（警卷第48頁）。苟無訛，斯時既為凌晨時分，已值深夜，A女卻單獨1人與初次見面、並不熟稔之甲○○等3名男子共處一室，而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其中乙○○、丙○○○○另甚且已脫去內褲而露出性器，衡諸A女於案發時已屆3旬，且自陳學歷為研究所以上，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憑（詳彌封卷），於此乙○○與丙○○○○強烈性暗示之情況下，此際又豈有不趕緊離開系爭房間，卻仍滯留該處，甚且仍繼續飲酒之理？亦與事理不侔。
五、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是否如其所稱全身無力而不能抗拒，容屬有疑：
　㈠A女於第2次偵訊時，稱其喝3至5口酒、30、40c.c.之酒量，即會眼前發黑、耳朵無法聽到，持續約30秒至1分鐘後恢復正常，惟因身體對酒精過敏，故全身會發軟無力，持續約半小時（偵續卷第277、281頁）；又其第1次飲酒時，即喝了半罐「冰結」，及至少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已如前述。果爾，徵諸卷附「冰結」之照片，係較一般330ml易開罐為長之500ml者（警卷第66、67頁），則依A女上開所言，其第1次飲酒之酒量，顯逾其上開就酒精過敏者所述，理當有暫時喪失視、聽覺，及全身無力之情形。惟依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A女不論是搭乘電梯下樓，或在超商選酒暨付款時，行動均與常人無異（警卷第74頁；偵卷第21、22頁）。則其飲酒後，身體是否確會有如上之反應？容非無疑。
　㈡A女酒後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均違常情：
　　1.A女稱其飲酒後倒躺在床上時，仍與甲○○等3人聊天，嗣發現有人關燈，並向甲○○表示頭暈，復於甲○○褪去其衣物時，以手推開甲○○之手，嗣乙○○欲對其性交時，其亦伸手阻擋，並有試圖推開甲○○等3人，且用指甲抓丙○○○○（警卷第48、49頁；又此僅在說明A女上肢仍可活動，非指甲○○等3人有違反A女意願之情事）。果爾，顯見A女縱有飲酒，惟其溝通對話、身體感覺、查知環境之能力，及對性自主權之決定，甚至上肢之運用（另詳下述），似非因酒力而處於無知無覺狀態。
　　2.A女於甲○○問欲否去廁所時，表示需要，嗣甲○○在廁所內詢以須否幫A女清潔時，A女說不用，其後乙○○問A女還好否，其稱還好等節，業經A女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卷第49、50頁），核與甲○○、乙○○之供述大致相符（偵卷第126頁；偵續卷第244頁）。堪信A女是時仍可以言語表達自身想法及意念。又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此核與A女於警詢證稱略以：甲○○有問其有無吃藥，其回以你怎知其有吃藥，大致相符；A女另稱甲○○聞言後，稱要射精在其性器內，惟其未回應（警卷第8、50頁）。果爾，A女意識既尚清楚，且認係遭甲○○性侵，對甲○○出言抗拒，猶嫌不及，又豈會回復甲○○上開詢問？於聽聞甲○○稱欲射精在其性器內時，又焉有不嚴詞竣拒之理？均違常情。
　㈢A女酒後是否全身已無氣力，亦有未明：
　　1.A女屢稱其酒後全身無力，惟經查其縱飲用逾其所述數量之酒類後，非特得以手部出力，甚且可步行至超商選酒購買後返回系爭房間，均業如前述。
　　2.A女另稱其已腳軟到無法走路，甲○○曾將其由1樓床舖攙扶/架至廁所內，另曾將其扶下樓中樓之樓梯（警卷第49、50頁），核與甲○○所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頁）。惟依上開現場照片，由樓中樓通往1樓之樓梯，大約為1成年人身體之寬度。設若A女雙腳已喪失行動能力，完全無法行走，甲○○又何能在該樓梯此一甚狹之空間中，順利自樓中樓攙扶A女下至1樓？又倘A女確已全身無力，則甲○○等3人固定於1樓床舖，或樓中樓床舖與A女為性行為，毋寧最簡便省事，又何需於1樓及樓中樓間來回移動搬運，徒增麻煩？均與常情相左。
六、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
　㈠甲○○、乙○○之胸部、乳頭，均檢出A女之DNA（偵卷第95頁），顯示A女唾液或體液曾沾到上開部位，如A女已如其所述，全身無力，又何能致此？此反見甲○○所稱A女曾親吻其全身，較符事理（警卷第8頁）。又A女雖稱係因遭強逼口交，可能不小心沾到（偵續卷第281頁），惟A女從未指述甲○○要求其口交，已見瑕疵；至乙○○之性器，與其胸部暨乳頭既有相當之距離，則A女口交乙○○性器或與之性交時，其唾液、體液又焉有可能沾到乙○○之胸部，遑論是範圍更小之乳頭上？自難憑採。
　㈡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A女反問甲○○如何知道乙節，業如前述。苟甲○○等3人意在行強，或乘A女無力時乘機性交，甲○○又何須贅問A女會否意外懷孕？又A女稱甲○○等3人與其性交後，甲○○曾詢問其欲否去廁所，且表示可幫A女清潔，乙○○亦詢問A女是否還好，亦如前述。果甲○○等3人欲乘機對A女性交，於滿足一己性慾即可，何需費詞探詢A女欲否如廁或沖洗，及其身心狀態？均與常情不侔。
　㈢再A女係於110年5月23日8時13分離開系爭房間，同日8時20分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抵達系爭房間，俱如前述。而員警敲門表明來意後，甲○○等3人看起來剛睡醒，且配合勘查，聽聞要被調查妨害性自主，看起來很驚訝等端，亦經到場員警梁○○證述明確。苟均無訛，倘甲○○等3人確有A女指訴犯行，又豈會於發現A女離去，或員警敲門時，不趕緊銷毀在系爭房間內垃圾桶內、含有精液之保險套（按：依卷附鑑定書，係丙○○○○遺留，偵卷第95頁），反配合員警扣案？又焉會於聞知遭A女指控性侵時，有驚訝之反應？在在悖於事理。
　㈣至A女固於偵查中，稱其曾對甲○○等3人哭著說不要，且有推開並擋住其等。惟上情業經甲○○等3人否認，況果如A女所稱，有上述推開及擋住情事，則以本件其指訴遭甲○○等3人共9次之性交行為以觀，系爭診斷書又何以顯示A女全身，全然無明顯外傷？A女又何以於案發伊始之警詢中，經詢以甲○○等3人有無對其以暴力脅迫等方式，讓其無力抗拒而強制發生性行為時，表示略以：其覺得未達強暴脅迫之程度，是甲○○等3人趁我酒醉無力抗拒，與其發生性行為（警卷第54頁），亦未同時表示曾向甲○○等3人哭訴之理？況A女所為悖繆事理，已詳敘如前。是本院認其上開所言，與事實容有未符，難執為不利甲○○等3人之依據。
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㈠隨著時代之推移，社會風氣持續演變，邇來國人對性行為之觀念，已自保守轉趨開放，一夜情或群交之事例，屢見不鮮，此於參與之一方，為稍具知名度者尤然。A女係70幾年次之女性，案發時正值青壯，經由甲○○傳送之照片發覺其等俱為通告藝人後，即應甲○○之邀，於凌晨時分，隻身前往系爭房間，飲用酒類後，見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乙○○、丙○○○○甚且一絲不掛，仍未離去，且在甲○○、乙○○胸部、乳頭留有A女DNA，均如前述。是系爭處分書、系爭不起訴處分就該過程整體以觀，認A女縱與甲○○等3人係初次見面，惟自願與其等發生性行為，尚非完全不可想像。又A女既非無可能出於自願，則就與甲○○等3人性交次數之多寡、時間之久暫、與甲○○等3人中1人性交時，另2人是否同在甚且觀看、體力狀況為何及得否應付上班等節，當係出於其自身之評估、考量後之決定，並無重大違常處。
　㈡又甲○○、乙○○之胸部、乳頭，上有A女之DNA，兩者應非不慎沾黏，已如前述。至A女主張可能因甲○○、乙○○特別之性癖好，或移動間之摩擦所致，惟前者無非徒托空言、純屬臆測，卷內查無事證可佐；後者依A女所述，甲○○、乙○○既分以攙扶、抱著之方式帶A女移動，則以如此離其2人胸部、乳頭有一定距離之行動方式，亦難認A女唾液會有沾染其2人上開各部位之可能。
　㈢再A女是否誣賴甲○○等3人性侵，與其是否具體、嚴厲指控「被性侵」，兩者本無必然關聯；況縱觀A女稱「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你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他們那樣對我」、「你們早就串好了？」亦可推認出指摘甲○○等3人對其性侵之意涵。至甲○○就A女所述「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乙句，雖僅覆以：「妳…還好嗎」、「想了一整天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跟妳開口」，惟甲○○於為該回復前，早於警詢否認A女指控，而以甲○○案發時僅係20出頭之大五學生，猝然面臨初識網友提告性侵害，因而對A女表示關心與自己之徬徨，亦不顯違常情；遑論甲○○嗣後即不再回應A女所言，亦未見訊息後續，有無反駁不明。自難執甲○○未於系爭截圖中否認A女指控乙節，遽為不利甲○○等3人之認定。
　㈣另，先不論A女於110年5月24日，除「急性咽喉炎」外，亦經診斷出「急性聲帶炎」（偵續卷第167頁），依系爭截圖，A女自承係從事直播網拍，且110年5月23日23時剛結束直播（本院卷第90頁），則該「急性咽喉炎」係否與乙○○等口交所致，已非無疑；縱認相關，惟此係A女出於自願而基於自身評估、考量後之決定，業如前述，自不得倒果為因，據以反推未獲A女同意。
  ㈤復依○○診所診斷證明書所載，A女固曾於110年6月7日，因情緒低落、恐懼、哭泣等症狀，至該診所初診。惟該日距案發之110年5月23日，已近2週，自難全然排除上開症狀，係於該期間內，另因他事所生，或於案發前即已存在，亦無從逕謂此必為A女受甲○○等3人性侵所致。又卷附偉峰診所診斷證明書，固明載A女於112年11月30日診出「低血壓疑酒精過敏」，惟該診斷已含一不確定之「疑」字，且過敏之症狀，既非單一，則上開過敏之診斷，是否如A女所述會致全身無力，尚非明確。況本院認A女案發時，並無不能抗拒之情形，已詳敘如上。是本件自無再贅行調查之必要。
  ㈥至A女血液固未經酒精濃度檢測，惟員警已證稱A女報案時外觀全無酒醉狀，業如前述，且驗傷時其昏迷指數為正常滿分之15分（詳彌封卷），則縱無此項檢測，本院亦得參酌其餘事證資為判斷；又本院未以A女未向「○○○旅社」櫃台求援，為有利甲○○等3人之認定，自無論述相關經驗法則之必要；另本院既係以A女證述，及與之相合之甲○○等3人供述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無須再行釐清甲○○等3人有無串證，且此一懷疑，未見實據。均併此指明。
八、凡此諸情，參互以觀，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且其自稱飲用過量酒類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同飲酒，發覺有異後未離去，亦悖繆常情；另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其是否已全身無力而不能抗拒，容有未明；又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則甲○○等3人均以本件係經A女同意之一夜情置辯，尚非全然無據。A女指訴既乏補強事證，則檢察機關依據偵查結果，認卷內資料不足證明，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及依同法第258條前段規定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復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
九、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同認依既有證據，尚難認甲○○等3人已有被訴犯嫌。甲○○等3人所為既未跨越起訴門檻，A女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前引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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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AV000-A110152  人別資料及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李慧盈律師
            劉朕瑋律師
被      告  甲○○



            0000 000000 00000 (中文名：乙○○)






            00000 0000 （中文名：丙○○○○）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2月22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
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相關程序說明：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
    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
    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0152（案發時已成年，真實姓名年
    籍詳卷，下稱A女）以被告甲○○、乙○○、丙○○○○（下各以其
    名稱之，並合稱甲○○3人）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向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雄檢）檢察官提出告訴，檢察官偵查後
    ，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
    處分）；A女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
    分署（下稱雄高分檢）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處
    分書（下稱系爭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並經A女於
    民國113年2月27日收受該處分書等端，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
    前揭上聲議卷宗核閱無誤。
　㈡嗣A女於113年3月8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乙節，亦有刑事聲請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文章戳
    、刑事委任狀附卷可考。
三、是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告訴意旨略以：
一、甲○○3人利用交友軟體結識A女，於110年5月23日凌晨0時1分
    後某時，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青年旅社」（
    下稱「○○○旅社」）612號房間【下稱系爭房間；該房間係採
    樓中樓設計，1樓平面有床舖1張（下稱1樓床舖），樓中樓
    內亦有床舖1張（下稱樓中樓床舖）】內，與A女喝酒玩遊戲
    ，甲○○3人竟共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聯絡，利用A女飲酒後
    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能抗拒之狀態，分為下列犯行
    ：
　㈠於同日凌晨2時至6時間某時，在1樓床舖，先由甲○○以其性器
    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再由乙○○
    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為抽插行為直至射精為止（
    下稱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復由丙○○○○以
    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㈡嗣甲○○協助A女至系爭房間內之廁所（按：1樓床舖與廁所均
    在系爭房間1樓）時，乙○○卻趁隙進入該廁所，基於乘機性
    交之犯意，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知
    抗拒之狀態，以其性器插入A女口中之方式，進行口交1次（
    下稱口交方式），並接續將A女移動至樓中樓床舖，以性交
    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㈢嗣乙○○對A女為貳、一、㈡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甲○○復基於
    乘機性交之犯意，在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
    機性交犯行1次。嗣再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
    交犯行1次。
　㈣嗣甲○○對A女為貳、一、㈢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丙○○○○復基
    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1樓床舖，以口交方式，直至丙○○○○
    射精在A女口中為止，其間乙○○接續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
    機性交犯行1次。
　㈤嗣A女於同日8時14分許，離開「○○○旅社」後，報警循線查悉
    。
二、因認甲○○3人均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等語
    。
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一、A女於偵查中稱有表達不要或用手推，雄高分檢卻認A女未清
    楚表達自身意願或抗拒，顯與卷證不符；又A女復經診斷酒
    後可能因酒精過敏而有低血壓、身體無力，得以函詢或傳喚
    醫師之方式確認，並非無從確認，雄高分檢竟未進而就此查
    證；另雄高分檢認A女於4小時內與甲○○等3人性交9次係一夜
    情，並無根據，僅為主觀評論，亦與常情相違。
二、A女與甲○○等3人不熟，案發時因晚下班而疲憊，翌日亦須上
    班，豈可能同意與其等通宵輪流性交達4小時餘，遑論次數
    高達9次；況常人更無任由不熟之人，觀看裸體及與他人性
    交之理。
三、A女唾液、體液留於何處，取決於甲○○等3人（按：此應指甲
    ○○、乙○○，蓋A女之DNA未見於丙○○○○身上）之性癖及行為，
    且可能因身體碰撞，或遭乙○○強逼口交而沾黏。
四、A女案發後蒐集系爭房間內衛生紙，急赴警局報案，已有積
    極求助；至其雖未向櫃台求援，乃因感羞恥、驚懼，無勇氣
    向陌生人陳述己遭性侵；要求A女應積極向旅館人員求救，
    已違經驗法則。
五、A女事後與甲○○對話中，未以具體、嚴厲指控「遭性侵」，
    顯見無虛捏誣指之意；又甲○○回應A女時，已作完警詢筆錄
    ，復未指摘A女胡亂指控，可見A女所述為實。
六、員警未囑託醫院採集A女血液檢測酒精濃度，此不利竟歸由A
    女負擔，實有不公。
七、A女事後診斷出「急性咽喉炎」，如曾同意為乙○○、丙○○○○
    口交，不可能讓其等性器多次過度深入喉嚨而不阻止，致受
    此嚴重傷害。
八、A女事後有憂鬱、情緒低落等情況，業經醫師證述明確，亦
    有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在卷，與遭性侵之心理狀態相符
    。
九、A女後於陌生旅社之短短4小時內，遭初識之甲○○等3人輪流
    強制性交高達9次，實難強求其就案發過程指訴一致。
十、甲○○等3人到案後，迄製作筆錄止，為時甚長，可能串證，
    應再傳卷內作證之梁○○以外之其他員警釐清。
十一、A女意識清楚，對甲○○等3人有以手推開及表達不要，應以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論處
      。
十二、系爭不起訴處分及系爭處分書有上述違誤，爰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
肆、本院之判斷：
一、相關說明：
　㈠法院應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門檻：
　　1.就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
      明二雖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
      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
      內明確規定，惟依同法第258條之1之立法說明一或第258
      條之3之立法說明三，可知此仍屬「對檢察官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旨在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
      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2.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
      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
      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
      ，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
      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3.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比
      照檢察官之起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
      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A女所指摘不利甲○○等3人
      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
      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綜
      合決之。
　㈡告訴人指述如無補強事證，尚難憑採：
　　1.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
      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
　　2.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
      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
      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
      訴內容之憑信性；
　　3.是被害人之證述若有瑕疵，復無適合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
      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無法究明，則被害人單方面之
      指述即難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5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711號
    分別著有判決，可資參照。
二、本件前提事實：
　㈠A女與甲○○係網路認識，為時約1週，雙方未曾謀面，A女事前
    不認識甲○○之友人乙○○、丙○○○○；未幾，甲○○傳送其與乙○○
    、丙○○○○之照片後，A女查悉甲○○等3人均係通告藝人，A女
    並於110年5月23日0時1分後某時，應甲○○之邀，前往甲○○等
    3人所投宿之系爭房間，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1次飲酒
    ）並玩遊戲後，A女與甲○○外出買酒，返回後續與甲○○等3人
    飲酒（下稱第2次飲酒）並玩遊戲；期間乙○○與丙○○○○經A女
    同意後，褪去身上所著衣物；甲○○等3人於同日2時至6時間
    ，與A女有如告訴意旨欄所示之性交（含口交，下同）行為
    ；A女於同日8時13分許，離開系爭房間，復於同日8時20分
    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至系爭房間時，甲○○等3人均在場
    ，並扣得使用過之保險套等端：
　　1.為甲○○等3人所不爭（警卷第1至28、33至42頁；偵卷第12
      4至126頁）；
　  2.且經A女及處理員警梁○○證述明確(警卷第45至55頁；偵卷
      第47至49頁；偵續卷第265至267、275至283頁)；
　  3.復有：
　　⑴A女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87至97
      頁，下稱系爭截圖）；
　　⑵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56至60頁)；
　　⑶現場照片、旅客登記卡（警卷第71至76、82頁）；
　　⑷刑事警察局000年0月00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
      偵卷第89至96頁）
　㈡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是否實在，殊非
    無疑：
　㈠A女於第1次飲酒時，有無玩遊戲、飲用「冰結」（按：係含
    酒精之調酒）之數量，及何時外出買酒：
　　1.A女於110年5月23日警詢（下稱警詢）及110年9月17日偵
      訊（下稱第1次偵訊）時，係指稱略以：其於系爭房間，
      有玩遊戲並喝酒，「冰結」喝了半罐，至少喝1次約1/3塑
      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嗣再與甲○○外出買酒
      （警卷第47頁；偵卷第48頁）。
　　2.於112年12月1日偵訊（下稱第2次偵訊）中，則改稱略以
      ：其進入系爭房間後，未玩遊戲，有抿一點點「冰結」及
      紅酒，即與甲○○外出買酒（偵續卷第278頁）。
　㈡A女於第2次飲酒，有無向甲○○等3人表示喝太多，或甲○○等3
    人有無脅迫其飲酒：
　　1.A女於警詢中，係證述略以：於第2次飲酒遭灌酒後，曾向
      甲○○等3人表示已喝太多有點茫了，甲○○等3人並無以強暴
      脅迫逼其喝酒（警卷第47頁）。
　　2.A女於第2次偵訊中，則改謂略以：甲○○等3人圍著其玩，
      其未表示喝太多不要玩，覺得甲○○等3人有脅迫逼其喝酒
      （偵續卷第279頁）。
　㈢A女稱其曾因不願性交，以指甲抓丙○○○○之身體、大腿，丙○○
    ○○表示很痛（警卷第53頁）。惟丙○○○○於同日經警方勘驗，
    不論其大腿內側，或身體正面，均未見有何抓傷，有警方蒐
    證照片附卷足憑（警卷第79、80頁）。
　㈣綜上，A女就飲酒之緣由、數量，有無向甲○○等3人反應已 不
    勝酒力，先後指述既有不一，且就有否以指甲抓丙○○○○之身
    體或大腿，與卷證未合，已難遽信其所述被灌酒酒醉無抗拒
    而遭性交乙情為真。
　㈤至告訴代理人固謂A女於短時間內，在陌生環境遭不熟之多人
    為多次性行為，難強求其指訴一致。惟受理A女報案之員警
    梁○○，證稱A女於110年5月23日8時20分至警局報案時，神情
    冷靜，外觀全無酒醉狀，僅稱甲○○等3人仍在系爭房間，餘
    未多說（偵續卷第266、267頁）；A女於同日14時37分之警
    詢中，復就案發經過完整連續陳述。未見A女因本件有何驚
    慌失措、心緒起伏之情。先不論A女既云第2次飲酒後，已覺
    酒量超過可接受程度，視覺、聽覺均受影響，且已發昏而全
    身無力，惟仍能於該次警詢中，清楚敘述甲○○等3人之性交
    行為及順序，已啟人疑竇，則其就第2次飲酒、其尚未飲逾
    量酒類前所之事發經過，即其「陷於酒醉」之重要情節，又
    豈會有先後不一之情？是告訴代理人上開主張，為本院摒棄
    不採，併此指明。
四、A女自稱過量飲酒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
    甲○○等3成年男子共飲非微酒類，發覺有異後亦未離去，顯
    悖常情：　 
　㈠A女稱其有低血壓、酒精過敏，案發前即知喝少量酒會有身體
    無力、惟意識清楚之情形，故會儘量避免喝酒，以免有此狀
    況（偵續卷第277頁）。惟查：
　　1.甲○○等3人均係已成年之男子，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稽
      ；又案發前甲○○曾傳其與乙○○、丙○○○○赤裸上半身之照片
      （下稱系爭照片）予A女，A女表示如其等來高雄，欲請其
      等吃飯喝酒（本院卷第87、89頁）。
　　2.A女另稱甲○○與其見面前已告知會買酒，嗣與買酒回來之
      甲○○及丙○○○○，一同至系爭房間，並與甲○○等3人玩遊戲
      並為第1次飲酒，係先喝「冰結」，再喝紅酒（警卷第46
      、47頁），此核與：
　　⑴系爭截圖所示（於110年5月22日23時8分至23時55分間）：
　　　甲○○：「妳喜歡喝什麼呢」 
　　　A女：「酒嗎」、「喜歡梅酒耶」
　　　甲○○：「好呀 我們等出門去買酒」
　　 （中略）
　　　甲○○：「我們便利店找不到梅酒欸……」
　　　A女：「沒關係啦」、「跟你們喝一樣的」
　　　甲○○：「啊 妳喝啤酒吧？」
　　　A女：「可以~」
　　⑵載有於110年5月22日23時54分、23時57分購買「冰結」若
      干、紅酒1瓶之統一超商發票明細（偵卷第73、74頁）；
　　⑶甲○○、丙○○○○持「冰結」等酒類搭電梯之監視器畫面翻拍
      照片（警卷第73頁）；
　　⑷系爭房間內有紅酒瓶及「冰結」易開罐，且酒杯上有A女之
      口紅印之現場照片（警卷第63、66、67頁）。互核相符，
      堪信為真。
　　2.A女另稱嗣因酒不夠，其與甲○○外出購買（警卷第47頁）
      ，核與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顯示A女與甲○○於超商選
      購酒類之情相符。又依該照片，該次係由A女付款結帳（
      偵卷第22頁）。
　　3.A女復謂其返回系爭房間後，再與甲○○等3人為第2次飲酒
      並遊戲，其間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茫，甲○○等3人仍以
      遊戲懲罰方式讓其喝酒（警卷第47頁）。
　　4.上情果均無訛，則A女既自認酒量欠佳，卻於見系爭照片
      後，主動邀請甲○○等3人飲酒，嗣於與甲○○聯繫時，亦表
      示願與甲○○等3人共同飲酒，迨至進入系爭房間前，甚且
      親見甲○○與丙○○○○攜酒前來，則其因於與甲○○等3人因遊
      戲而須飲酒時，衡情自應向其等表明己身困難而婉拒，以
      免酒後有身體無力之情況，又豈會噤聲不語，全然不顧酒
      後可能之反應，反一而再、再而三地飲酒，甚且於第1次
      飲酒飲畢後，與甲○○再次外出共同選酒，並且付款購買？
      蹊蹺已現。
　㈡再者，A女於甲○○等3人不斷要求其飲酒後，曾向其等表示已
    喝茫，業如前述，足認A女主觀已確知不可再進滴酒，惟其
    仍與甲○○等3人續行遊戲並喝酒。又A女迭稱乙○○、丙○○○○以
    室溫過高為由，先脫去上衣，此與卷附照片顯示乙○○上半身
    打赤膊、只穿內褲倒酒相符（詳彌封卷）；A女另稱乙○○、
    丙○○○○進而褪去內褲，A女乃轉向已脫上衣之甲○○（警卷第4
    8頁）。苟無訛，斯時既為凌晨時分，已值深夜，A女卻單獨
    1人與初次見面、並不熟稔之甲○○等3名男子共處一室，而甲
    ○○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其中乙○○、丙○○○○另甚且已脫去內
    褲而露出性器，衡諸A女於案發時已屆3旬，且自陳學歷為研
    究所以上，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憑（
    詳彌封卷），於此乙○○與丙○○○○強烈性暗示之情況下，此際
    又豈有不趕緊離開系爭房間，卻仍滯留該處，甚且仍繼續飲
    酒之理？亦與事理不侔。
五、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是否如其所稱全身無力而不能
    抗拒，容屬有疑：
　㈠A女於第2次偵訊時，稱其喝3至5口酒、30、40c.c.之酒量，
    即會眼前發黑、耳朵無法聽到，持續約30秒至1分鐘後恢復
    正常，惟因身體對酒精過敏，故全身會發軟無力，持續約半
    小時（偵續卷第277、281頁）；又其第1次飲酒時，即喝了
    半罐「冰結」，及至少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
    「冰結」，已如前述。果爾，徵諸卷附「冰結」之照片，係
    較一般330ml易開罐為長之500ml者（警卷第66、67頁），則
    依A女上開所言，其第1次飲酒之酒量，顯逾其上開就酒精過
    敏者所述，理當有暫時喪失視、聽覺，及全身無力之情形。
    惟依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A女不論是搭乘電梯下樓，
    或在超商選酒暨付款時，行動均與常人無異（警卷第74頁；
    偵卷第21、22頁）。則其飲酒後，身體是否確會有如上之反
    應？容非無疑。
　㈡A女酒後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
    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均違常情：
　　1.A女稱其飲酒後倒躺在床上時，仍與甲○○等3人聊天，嗣發
      現有人關燈，並向甲○○表示頭暈，復於甲○○褪去其衣物時
      ，以手推開甲○○之手，嗣乙○○欲對其性交時，其亦伸手阻
      擋，並有試圖推開甲○○等3人，且用指甲抓丙○○○○（警卷
      第48、49頁；又此僅在說明A女上肢仍可活動，非指甲○○
      等3人有違反A女意願之情事）。果爾，顯見A女縱有飲酒
      ，惟其溝通對話、身體感覺、查知環境之能力，及對性自
      主權之決定，甚至上肢之運用（另詳下述），似非因酒力
      而處於無知無覺狀態。
　　2.A女於甲○○問欲否去廁所時，表示需要，嗣甲○○在廁所內
      詢以須否幫A女清潔時，A女說不用，其後乙○○問A女還好
      否，其稱還好等節，業經A女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卷第4
      9、50頁），核與甲○○、乙○○之供述大致相符（偵卷第126
      頁；偵續卷第244頁）。堪信A女是時仍可以言語表達自身
      想法及意念。又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
      藥物，此核與A女於警詢證稱略以：甲○○有問其有無吃藥
      ，其回以你怎知其有吃藥，大致相符；A女另稱甲○○聞言
      後，稱要射精在其性器內，惟其未回應（警卷第8、50頁
      ）。果爾，A女意識既尚清楚，且認係遭甲○○性侵，對甲○
      ○出言抗拒，猶嫌不及，又豈會回復甲○○上開詢問？於聽
      聞甲○○稱欲射精在其性器內時，又焉有不嚴詞竣拒之理？
      均違常情。
　㈢A女酒後是否全身已無氣力，亦有未明：
　　1.A女屢稱其酒後全身無力，惟經查其縱飲用逾其所述數量
      之酒類後，非特得以手部出力，甚且可步行至超商選酒購
      買後返回系爭房間，均業如前述。
　　2.A女另稱其已腳軟到無法走路，甲○○曾將其由1樓床舖攙扶
      /架至廁所內，另曾將其扶下樓中樓之樓梯（警卷第49、5
      0頁），核與甲○○所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頁）。惟依上
      開現場照片，由樓中樓通往1樓之樓梯，大約為1成年人身
      體之寬度。設若A女雙腳已喪失行動能力，完全無法行走
      ，甲○○又何能在該樓梯此一甚狹之空間中，順利自樓中樓
      攙扶A女下至1樓？又倘A女確已全身無力，則甲○○等3人固
      定於1樓床舖，或樓中樓床舖與A女為性行為，毋寧最簡便
      省事，又何需於1樓及樓中樓間來回移動搬運，徒增麻煩
      ？均與常情相左。
六、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
    機性交，俱未臻明確：
　㈠甲○○、乙○○之胸部、乳頭，均檢出A女之DNA（偵卷第95頁）
    ，顯示A女唾液或體液曾沾到上開部位，如A女已如其所述，
    全身無力，又何能致此？此反見甲○○所稱A女曾親吻其全身
    ，較符事理（警卷第8頁）。又A女雖稱係因遭強逼口交，可
    能不小心沾到（偵續卷第281頁），惟A女從未指述甲○○要求
    其口交，已見瑕疵；至乙○○之性器，與其胸部暨乳頭既有相
    當之距離，則A女口交乙○○性器或與之性交時，其唾液、體
    液又焉有可能沾到乙○○之胸部，遑論是範圍更小之乳頭上？
    自難憑採。
　㈡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A女反問甲○○
    如何知道乙節，業如前述。苟甲○○等3人意在行強，或乘A女
    無力時乘機性交，甲○○又何須贅問A女會否意外懷孕？又A女
    稱甲○○等3人與其性交後，甲○○曾詢問其欲否去廁所，且表
    示可幫A女清潔，乙○○亦詢問A女是否還好，亦如前述。果甲
    ○○等3人欲乘機對A女性交，於滿足一己性慾即可，何需費詞
    探詢A女欲否如廁或沖洗，及其身心狀態？均與常情不侔。
　㈢再A女係於110年5月23日8時13分離開系爭房間，同日8時20分
    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抵達系爭房間，俱如前述。而員
    警敲門表明來意後，甲○○等3人看起來剛睡醒，且配合勘查
    ，聽聞要被調查妨害性自主，看起來很驚訝等端，亦經到場
    員警梁○○證述明確。苟均無訛，倘甲○○等3人確有A女指訴犯
    行，又豈會於發現A女離去，或員警敲門時，不趕緊銷毀在
    系爭房間內垃圾桶內、含有精液之保險套（按：依卷附鑑定
    書，係丙○○○○遺留，偵卷第95頁），反配合員警扣案？又焉
    會於聞知遭A女指控性侵時，有驚訝之反應？在在悖於事理
    。
　㈣至A女固於偵查中，稱其曾對甲○○等3人哭著說不要，且有推
    開並擋住其等。惟上情業經甲○○等3人否認，況果如A女所稱
    ，有上述推開及擋住情事，則以本件其指訴遭甲○○等3人共9
    次之性交行為以觀，系爭診斷書又何以顯示A女全身，全然
    無明顯外傷？A女又何以於案發伊始之警詢中，經詢以甲○○
    等3人有無對其以暴力脅迫等方式，讓其無力抗拒而強制發
    生性行為時，表示略以：其覺得未達強暴脅迫之程度，是甲
    ○○等3人趁我酒醉無力抗拒，與其發生性行為（警卷第54頁
    ），亦未同時表示曾向甲○○等3人哭訴之理？況A女所為悖繆
    事理，已詳敘如前。是本院認其上開所言，與事實容有未符
    ，難執為不利甲○○等3人之依據。
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㈠隨著時代之推移，社會風氣持續演變，邇來國人對性行為之
    觀念，已自保守轉趨開放，一夜情或群交之事例，屢見不鮮
    ，此於參與之一方，為稍具知名度者尤然。A女係70幾年次
    之女性，案發時正值青壯，經由甲○○傳送之照片發覺其等俱
    為通告藝人後，即應甲○○之邀，於凌晨時分，隻身前往系爭
    房間，飲用酒類後，見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乙○○、丙○
    ○○○甚且一絲不掛，仍未離去，且在甲○○、乙○○胸部、乳頭
    留有A女DNA，均如前述。是系爭處分書、系爭不起訴處分就
    該過程整體以觀，認A女縱與甲○○等3人係初次見面，惟自願
    與其等發生性行為，尚非完全不可想像。又A女既非無可能
    出於自願，則就與甲○○等3人性交次數之多寡、時間之久暫
    、與甲○○等3人中1人性交時，另2人是否同在甚且觀看、體
    力狀況為何及得否應付上班等節，當係出於其自身之評估、
    考量後之決定，並無重大違常處。
　㈡又甲○○、乙○○之胸部、乳頭，上有A女之DNA，兩者應非不慎
    沾黏，已如前述。至A女主張可能因甲○○、乙○○特別之性癖
    好，或移動間之摩擦所致，惟前者無非徒托空言、純屬臆測
    ，卷內查無事證可佐；後者依A女所述，甲○○、乙○○既分以
    攙扶、抱著之方式帶A女移動，則以如此離其2人胸部、乳頭
    有一定距離之行動方式，亦難認A女唾液會有沾染其2人上開
    各部位之可能。
　㈢再A女是否誣賴甲○○等3人性侵，與其是否具體、嚴厲指控「
    被性侵」，兩者本無必然關聯；況縱觀A女稱「我真心把你
    當朋友」、「你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他們那樣對我」、「你
    們早就串好了？」亦可推認出指摘甲○○等3人對其性侵之意
    涵。至甲○○就A女所述「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乙句，雖僅覆
    以：「妳…還好嗎」、「想了一整天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跟妳
    開口」，惟甲○○於為該回復前，早於警詢否認A女指控，而
    以甲○○案發時僅係20出頭之大五學生，猝然面臨初識網友提
    告性侵害，因而對A女表示關心與自己之徬徨，亦不顯違常
    情；遑論甲○○嗣後即不再回應A女所言，亦未見訊息後續，
    有無反駁不明。自難執甲○○未於系爭截圖中否認A女指控乙
    節，遽為不利甲○○等3人之認定。
　㈣另，先不論A女於110年5月24日，除「急性咽喉炎」外，亦經
    診斷出「急性聲帶炎」（偵續卷第167頁），依系爭截圖，A
    女自承係從事直播網拍，且110年5月23日23時剛結束直播（
    本院卷第90頁），則該「急性咽喉炎」係否與乙○○等口交所
    致，已非無疑；縱認相關，惟此係A女出於自願而基於自身
    評估、考量後之決定，業如前述，自不得倒果為因，據以反
    推未獲A女同意。
  ㈤復依○○診所診斷證明書所載，A女固曾於110年6月7日，因情
    緒低落、恐懼、哭泣等症狀，至該診所初診。惟該日距案發
    之110年5月23日，已近2週，自難全然排除上開症狀，係於
    該期間內，另因他事所生，或於案發前即已存在，亦無從逕
    謂此必為A女受甲○○等3人性侵所致。又卷附偉峰診所診斷證
    明書，固明載A女於112年11月30日診出「低血壓疑酒精過敏
    」，惟該診斷已含一不確定之「疑」字，且過敏之症狀，既
    非單一，則上開過敏之診斷，是否如A女所述會致全身無力
    ，尚非明確。況本院認A女案發時，並無不能抗拒之情形，
    已詳敘如上。是本件自無再贅行調查之必要。
  ㈥至A女血液固未經酒精濃度檢測，惟員警已證稱A女報案時外
    觀全無酒醉狀，業如前述，且驗傷時其昏迷指數為正常滿分
    之15分（詳彌封卷），則縱無此項檢測，本院亦得參酌其餘
    事證資為判斷；又本院未以A女未向「○○○旅社」櫃台求援，
    為有利甲○○等3人之認定，自無論述相關經驗法則之必要；
    另本院既係以A女證述，及與之相合之甲○○等3人供述為認定
    事實之基礎，亦無須再行釐清甲○○等3人有無串證，且此一
    懷疑，未見實據。均併此指明。
八、凡此諸情，參互以觀，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
    之情，且其自稱飲用過量酒類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
    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同飲酒，發覺有異後未離去
    ，亦悖繆常情；另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感知及表達
    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
    甲○○射精至其性器，其是否已全身無力而不能抗拒，容有未
    明；又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
    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則甲○○等3人均以本件係經A女
    同意之一夜情置辯，尚非全然無據。A女指訴既乏補強事證
    ，則檢察機關依據偵查結果，認卷內資料不足證明，而依刑
    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及依同法第258
    條前段規定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復無違背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
九、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同認依既有證據，尚難認甲
    ○○等3人已有被訴犯嫌。甲○○等3人所為既未跨越起訴門檻，
    A女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前引說明，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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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AV000-A110152  人別資料及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李慧盈律師
            劉朕瑋律師
被      告  甲○○






            0000 000000 00000 (中文名：乙○○)












            00000 0000 （中文名：丙○○○○）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2月22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相關程序說明：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0152（案發時已成年，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以被告甲○○、乙○○、丙○○○○（下各以其名稱之，並合稱甲○○3人）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雄檢）檢察官提出告訴，檢察官偵查後，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A女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雄高分檢）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處分書（下稱系爭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並經A女於民國113年2月27日收受該處分書等端，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上聲議卷宗核閱無誤。
　㈡嗣A女於113年3月8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乙節，亦有刑事聲請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文章戳、刑事委任狀附卷可考。
三、是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告訴意旨略以：
一、甲○○3人利用交友軟體結識A女，於110年5月23日凌晨0時1分後某時，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青年旅社」（下稱「○○○旅社」）612號房間【下稱系爭房間；該房間係採樓中樓設計，1樓平面有床舖1張（下稱1樓床舖），樓中樓內亦有床舖1張（下稱樓中樓床舖）】內，與A女喝酒玩遊戲，甲○○3人竟共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聯絡，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能抗拒之狀態，分為下列犯行：
　㈠於同日凌晨2時至6時間某時，在1樓床舖，先由甲○○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再由乙○○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為抽插行為直至射精為止（下稱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復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㈡嗣甲○○協助A女至系爭房間內之廁所（按：1樓床舖與廁所均在系爭房間1樓）時，乙○○卻趁隙進入該廁所，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知抗拒之狀態，以其性器插入A女口中之方式，進行口交1次（下稱口交方式），並接續將A女移動至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㈢嗣乙○○對A女為貳、一、㈡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甲○○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嗣再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㈣嗣甲○○對A女為貳、一、㈢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丙○○○○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1樓床舖，以口交方式，直至丙○○○○射精在A女口中為止，其間乙○○接續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㈤嗣A女於同日8時14分許，離開「○○○旅社」後，報警循線查悉。
二、因認甲○○3人均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等語。
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一、A女於偵查中稱有表達不要或用手推，雄高分檢卻認A女未清楚表達自身意願或抗拒，顯與卷證不符；又A女復經診斷酒後可能因酒精過敏而有低血壓、身體無力，得以函詢或傳喚醫師之方式確認，並非無從確認，雄高分檢竟未進而就此查證；另雄高分檢認A女於4小時內與甲○○等3人性交9次係一夜情，並無根據，僅為主觀評論，亦與常情相違。
二、A女與甲○○等3人不熟，案發時因晚下班而疲憊，翌日亦須上班，豈可能同意與其等通宵輪流性交達4小時餘，遑論次數高達9次；況常人更無任由不熟之人，觀看裸體及與他人性交之理。
三、A女唾液、體液留於何處，取決於甲○○等3人（按：此應指甲○○、乙○○，蓋A女之DNA未見於丙○○○○身上）之性癖及行為，且可能因身體碰撞，或遭乙○○強逼口交而沾黏。
四、A女案發後蒐集系爭房間內衛生紙，急赴警局報案，已有積極求助；至其雖未向櫃台求援，乃因感羞恥、驚懼，無勇氣向陌生人陳述己遭性侵；要求A女應積極向旅館人員求救，已違經驗法則。
五、A女事後與甲○○對話中，未以具體、嚴厲指控「遭性侵」，顯見無虛捏誣指之意；又甲○○回應A女時，已作完警詢筆錄，復未指摘A女胡亂指控，可見A女所述為實。
六、員警未囑託醫院採集A女血液檢測酒精濃度，此不利竟歸由A女負擔，實有不公。
七、A女事後診斷出「急性咽喉炎」，如曾同意為乙○○、丙○○○○口交，不可能讓其等性器多次過度深入喉嚨而不阻止，致受此嚴重傷害。
八、A女事後有憂鬱、情緒低落等情況，業經醫師證述明確，亦有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在卷，與遭性侵之心理狀態相符。
九、A女後於陌生旅社之短短4小時內，遭初識之甲○○等3人輪流強制性交高達9次，實難強求其就案發過程指訴一致。
十、甲○○等3人到案後，迄製作筆錄止，為時甚長，可能串證，應再傳卷內作證之梁○○以外之其他員警釐清。
十一、A女意識清楚，對甲○○等3人有以手推開及表達不要，應以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論處。
十二、系爭不起訴處分及系爭處分書有上述違誤，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肆、本院之判斷：
一、相關說明：
　㈠法院應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門檻：
　　1.就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明二雖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惟依同法第258條之1之立法說明一或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明三，可知此仍屬「對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旨在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2.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3.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比照檢察官之起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A女所指摘不利甲○○等3人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綜合決之。
　㈡告訴人指述如無補強事證，尚難憑採：
　　1.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
　　2.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
　　3.是被害人之證述若有瑕疵，復無適合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無法究明，則被害人單方面之指述即難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5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711號分別著有判決，可資參照。
二、本件前提事實：
　㈠A女與甲○○係網路認識，為時約1週，雙方未曾謀面，A女事前不認識甲○○之友人乙○○、丙○○○○；未幾，甲○○傳送其與乙○○、丙○○○○之照片後，A女查悉甲○○等3人均係通告藝人，A女並於110年5月23日0時1分後某時，應甲○○之邀，前往甲○○等3人所投宿之系爭房間，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1次飲酒）並玩遊戲後，A女與甲○○外出買酒，返回後續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2次飲酒）並玩遊戲；期間乙○○與丙○○○○經A女同意後，褪去身上所著衣物；甲○○等3人於同日2時至6時間，與A女有如告訴意旨欄所示之性交（含口交，下同）行為；A女於同日8時13分許，離開系爭房間，復於同日8時20分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至系爭房間時，甲○○等3人均在場，並扣得使用過之保險套等端：
　　1.為甲○○等3人所不爭（警卷第1至28、33至42頁；偵卷第124至126頁）；
　  2.且經A女及處理員警梁○○證述明確(警卷第45至55頁；偵卷第47至49頁；偵續卷第265至267、275至283頁)；
　  3.復有：
　　⑴A女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87至97頁，下稱系爭截圖）；
　　⑵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56至60頁)；
　　⑶現場照片、旅客登記卡（警卷第71至76、82頁）；
　　⑷刑事警察局000年0月00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卷第89至96頁）
　㈡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是否實在，殊非無疑：
　㈠A女於第1次飲酒時，有無玩遊戲、飲用「冰結」（按：係含酒精之調酒）之數量，及何時外出買酒：
　　1.A女於110年5月23日警詢（下稱警詢）及110年9月17日偵訊（下稱第1次偵訊）時，係指稱略以：其於系爭房間，有玩遊戲並喝酒，「冰結」喝了半罐，至少喝1次約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嗣再與甲○○外出買酒（警卷第47頁；偵卷第48頁）。
　　2.於112年12月1日偵訊（下稱第2次偵訊）中，則改稱略以：其進入系爭房間後，未玩遊戲，有抿一點點「冰結」及紅酒，即與甲○○外出買酒（偵續卷第278頁）。
　㈡A女於第2次飲酒，有無向甲○○等3人表示喝太多，或甲○○等3人有無脅迫其飲酒：
　　1.A女於警詢中，係證述略以：於第2次飲酒遭灌酒後，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太多有點茫了，甲○○等3人並無以強暴脅迫逼其喝酒（警卷第47頁）。
　　2.A女於第2次偵訊中，則改謂略以：甲○○等3人圍著其玩，其未表示喝太多不要玩，覺得甲○○等3人有脅迫逼其喝酒（偵續卷第279頁）。
　㈢A女稱其曾因不願性交，以指甲抓丙○○○○之身體、大腿，丙○○○○表示很痛（警卷第53頁）。惟丙○○○○於同日經警方勘驗，不論其大腿內側，或身體正面，均未見有何抓傷，有警方蒐證照片附卷足憑（警卷第79、80頁）。
　㈣綜上，A女就飲酒之緣由、數量，有無向甲○○等3人反應已 不勝酒力，先後指述既有不一，且就有否以指甲抓丙○○○○之身體或大腿，與卷證未合，已難遽信其所述被灌酒酒醉無抗拒而遭性交乙情為真。
　㈤至告訴代理人固謂A女於短時間內，在陌生環境遭不熟之多人為多次性行為，難強求其指訴一致。惟受理A女報案之員警梁○○，證稱A女於110年5月23日8時20分至警局報案時，神情冷靜，外觀全無酒醉狀，僅稱甲○○等3人仍在系爭房間，餘未多說（偵續卷第266、267頁）；A女於同日14時37分之警詢中，復就案發經過完整連續陳述。未見A女因本件有何驚慌失措、心緒起伏之情。先不論A女既云第2次飲酒後，已覺酒量超過可接受程度，視覺、聽覺均受影響，且已發昏而全身無力，惟仍能於該次警詢中，清楚敘述甲○○等3人之性交行為及順序，已啟人疑竇，則其就第2次飲酒、其尚未飲逾量酒類前所之事發經過，即其「陷於酒醉」之重要情節，又豈會有先後不一之情？是告訴代理人上開主張，為本院摒棄不採，併此指明。
四、A女自稱過量飲酒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飲非微酒類，發覺有異後亦未離去，顯悖常情：　 
　㈠A女稱其有低血壓、酒精過敏，案發前即知喝少量酒會有身體無力、惟意識清楚之情形，故會儘量避免喝酒，以免有此狀況（偵續卷第277頁）。惟查：
　　1.甲○○等3人均係已成年之男子，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稽；又案發前甲○○曾傳其與乙○○、丙○○○○赤裸上半身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予A女，A女表示如其等來高雄，欲請其等吃飯喝酒（本院卷第87、89頁）。
　　2.A女另稱甲○○與其見面前已告知會買酒，嗣與買酒回來之甲○○及丙○○○○，一同至系爭房間，並與甲○○等3人玩遊戲並為第1次飲酒，係先喝「冰結」，再喝紅酒（警卷第46、47頁），此核與：
　　⑴系爭截圖所示（於110年5月22日23時8分至23時55分間）：
　　　甲○○：「妳喜歡喝什麼呢」 
　　　A女：「酒嗎」、「喜歡梅酒耶」
　　　甲○○：「好呀 我們等出門去買酒」
　　 （中略）
　　　甲○○：「我們便利店找不到梅酒欸……」
　　　A女：「沒關係啦」、「跟你們喝一樣的」
　　　甲○○：「啊 妳喝啤酒吧？」
　　　A女：「可以~」
　　⑵載有於110年5月22日23時54分、23時57分購買「冰結」若干、紅酒1瓶之統一超商發票明細（偵卷第73、74頁）；
　　⑶甲○○、丙○○○○持「冰結」等酒類搭電梯之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73頁）；
　　⑷系爭房間內有紅酒瓶及「冰結」易開罐，且酒杯上有A女之口紅印之現場照片（警卷第63、66、67頁）。互核相符，堪信為真。
　　2.A女另稱嗣因酒不夠，其與甲○○外出購買（警卷第47頁），核與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顯示A女與甲○○於超商選購酒類之情相符。又依該照片，該次係由A女付款結帳（偵卷第22頁）。
　　3.A女復謂其返回系爭房間後，再與甲○○等3人為第2次飲酒並遊戲，其間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茫，甲○○等3人仍以遊戲懲罰方式讓其喝酒（警卷第47頁）。
　　4.上情果均無訛，則A女既自認酒量欠佳，卻於見系爭照片後，主動邀請甲○○等3人飲酒，嗣於與甲○○聯繫時，亦表示願與甲○○等3人共同飲酒，迨至進入系爭房間前，甚且親見甲○○與丙○○○○攜酒前來，則其因於與甲○○等3人因遊戲而須飲酒時，衡情自應向其等表明己身困難而婉拒，以免酒後有身體無力之情況，又豈會噤聲不語，全然不顧酒後可能之反應，反一而再、再而三地飲酒，甚且於第1次飲酒飲畢後，與甲○○再次外出共同選酒，並且付款購買？蹊蹺已現。
　㈡再者，A女於甲○○等3人不斷要求其飲酒後，曾向其等表示已喝茫，業如前述，足認A女主觀已確知不可再進滴酒，惟其仍與甲○○等3人續行遊戲並喝酒。又A女迭稱乙○○、丙○○○○以室溫過高為由，先脫去上衣，此與卷附照片顯示乙○○上半身打赤膊、只穿內褲倒酒相符（詳彌封卷）；A女另稱乙○○、丙○○○○進而褪去內褲，A女乃轉向已脫上衣之甲○○（警卷第48頁）。苟無訛，斯時既為凌晨時分，已值深夜，A女卻單獨1人與初次見面、並不熟稔之甲○○等3名男子共處一室，而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其中乙○○、丙○○○○另甚且已脫去內褲而露出性器，衡諸A女於案發時已屆3旬，且自陳學歷為研究所以上，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憑（詳彌封卷），於此乙○○與丙○○○○強烈性暗示之情況下，此際又豈有不趕緊離開系爭房間，卻仍滯留該處，甚且仍繼續飲酒之理？亦與事理不侔。
五、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是否如其所稱全身無力而不能抗拒，容屬有疑：
　㈠A女於第2次偵訊時，稱其喝3至5口酒、30、40c.c.之酒量，即會眼前發黑、耳朵無法聽到，持續約30秒至1分鐘後恢復正常，惟因身體對酒精過敏，故全身會發軟無力，持續約半小時（偵續卷第277、281頁）；又其第1次飲酒時，即喝了半罐「冰結」，及至少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已如前述。果爾，徵諸卷附「冰結」之照片，係較一般330ml易開罐為長之500ml者（警卷第66、67頁），則依A女上開所言，其第1次飲酒之酒量，顯逾其上開就酒精過敏者所述，理當有暫時喪失視、聽覺，及全身無力之情形。惟依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A女不論是搭乘電梯下樓，或在超商選酒暨付款時，行動均與常人無異（警卷第74頁；偵卷第21、22頁）。則其飲酒後，身體是否確會有如上之反應？容非無疑。
　㈡A女酒後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均違常情：
　　1.A女稱其飲酒後倒躺在床上時，仍與甲○○等3人聊天，嗣發現有人關燈，並向甲○○表示頭暈，復於甲○○褪去其衣物時，以手推開甲○○之手，嗣乙○○欲對其性交時，其亦伸手阻擋，並有試圖推開甲○○等3人，且用指甲抓丙○○○○（警卷第48、49頁；又此僅在說明A女上肢仍可活動，非指甲○○等3人有違反A女意願之情事）。果爾，顯見A女縱有飲酒，惟其溝通對話、身體感覺、查知環境之能力，及對性自主權之決定，甚至上肢之運用（另詳下述），似非因酒力而處於無知無覺狀態。
　　2.A女於甲○○問欲否去廁所時，表示需要，嗣甲○○在廁所內詢以須否幫A女清潔時，A女說不用，其後乙○○問A女還好否，其稱還好等節，業經A女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卷第49、50頁），核與甲○○、乙○○之供述大致相符（偵卷第126頁；偵續卷第244頁）。堪信A女是時仍可以言語表達自身想法及意念。又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此核與A女於警詢證稱略以：甲○○有問其有無吃藥，其回以你怎知其有吃藥，大致相符；A女另稱甲○○聞言後，稱要射精在其性器內，惟其未回應（警卷第8、50頁）。果爾，A女意識既尚清楚，且認係遭甲○○性侵，對甲○○出言抗拒，猶嫌不及，又豈會回復甲○○上開詢問？於聽聞甲○○稱欲射精在其性器內時，又焉有不嚴詞竣拒之理？均違常情。
　㈢A女酒後是否全身已無氣力，亦有未明：
　　1.A女屢稱其酒後全身無力，惟經查其縱飲用逾其所述數量之酒類後，非特得以手部出力，甚且可步行至超商選酒購買後返回系爭房間，均業如前述。
　　2.A女另稱其已腳軟到無法走路，甲○○曾將其由1樓床舖攙扶/架至廁所內，另曾將其扶下樓中樓之樓梯（警卷第49、50頁），核與甲○○所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頁）。惟依上開現場照片，由樓中樓通往1樓之樓梯，大約為1成年人身體之寬度。設若A女雙腳已喪失行動能力，完全無法行走，甲○○又何能在該樓梯此一甚狹之空間中，順利自樓中樓攙扶A女下至1樓？又倘A女確已全身無力，則甲○○等3人固定於1樓床舖，或樓中樓床舖與A女為性行為，毋寧最簡便省事，又何需於1樓及樓中樓間來回移動搬運，徒增麻煩？均與常情相左。
六、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
　㈠甲○○、乙○○之胸部、乳頭，均檢出A女之DNA（偵卷第95頁），顯示A女唾液或體液曾沾到上開部位，如A女已如其所述，全身無力，又何能致此？此反見甲○○所稱A女曾親吻其全身，較符事理（警卷第8頁）。又A女雖稱係因遭強逼口交，可能不小心沾到（偵續卷第281頁），惟A女從未指述甲○○要求其口交，已見瑕疵；至乙○○之性器，與其胸部暨乳頭既有相當之距離，則A女口交乙○○性器或與之性交時，其唾液、體液又焉有可能沾到乙○○之胸部，遑論是範圍更小之乳頭上？自難憑採。
　㈡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A女反問甲○○如何知道乙節，業如前述。苟甲○○等3人意在行強，或乘A女無力時乘機性交，甲○○又何須贅問A女會否意外懷孕？又A女稱甲○○等3人與其性交後，甲○○曾詢問其欲否去廁所，且表示可幫A女清潔，乙○○亦詢問A女是否還好，亦如前述。果甲○○等3人欲乘機對A女性交，於滿足一己性慾即可，何需費詞探詢A女欲否如廁或沖洗，及其身心狀態？均與常情不侔。
　㈢再A女係於110年5月23日8時13分離開系爭房間，同日8時20分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抵達系爭房間，俱如前述。而員警敲門表明來意後，甲○○等3人看起來剛睡醒，且配合勘查，聽聞要被調查妨害性自主，看起來很驚訝等端，亦經到場員警梁○○證述明確。苟均無訛，倘甲○○等3人確有A女指訴犯行，又豈會於發現A女離去，或員警敲門時，不趕緊銷毀在系爭房間內垃圾桶內、含有精液之保險套（按：依卷附鑑定書，係丙○○○○遺留，偵卷第95頁），反配合員警扣案？又焉會於聞知遭A女指控性侵時，有驚訝之反應？在在悖於事理。
　㈣至A女固於偵查中，稱其曾對甲○○等3人哭著說不要，且有推開並擋住其等。惟上情業經甲○○等3人否認，況果如A女所稱，有上述推開及擋住情事，則以本件其指訴遭甲○○等3人共9次之性交行為以觀，系爭診斷書又何以顯示A女全身，全然無明顯外傷？A女又何以於案發伊始之警詢中，經詢以甲○○等3人有無對其以暴力脅迫等方式，讓其無力抗拒而強制發生性行為時，表示略以：其覺得未達強暴脅迫之程度，是甲○○等3人趁我酒醉無力抗拒，與其發生性行為（警卷第54頁），亦未同時表示曾向甲○○等3人哭訴之理？況A女所為悖繆事理，已詳敘如前。是本院認其上開所言，與事實容有未符，難執為不利甲○○等3人之依據。
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㈠隨著時代之推移，社會風氣持續演變，邇來國人對性行為之觀念，已自保守轉趨開放，一夜情或群交之事例，屢見不鮮，此於參與之一方，為稍具知名度者尤然。A女係70幾年次之女性，案發時正值青壯，經由甲○○傳送之照片發覺其等俱為通告藝人後，即應甲○○之邀，於凌晨時分，隻身前往系爭房間，飲用酒類後，見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乙○○、丙○○○○甚且一絲不掛，仍未離去，且在甲○○、乙○○胸部、乳頭留有A女DNA，均如前述。是系爭處分書、系爭不起訴處分就該過程整體以觀，認A女縱與甲○○等3人係初次見面，惟自願與其等發生性行為，尚非完全不可想像。又A女既非無可能出於自願，則就與甲○○等3人性交次數之多寡、時間之久暫、與甲○○等3人中1人性交時，另2人是否同在甚且觀看、體力狀況為何及得否應付上班等節，當係出於其自身之評估、考量後之決定，並無重大違常處。
　㈡又甲○○、乙○○之胸部、乳頭，上有A女之DNA，兩者應非不慎沾黏，已如前述。至A女主張可能因甲○○、乙○○特別之性癖好，或移動間之摩擦所致，惟前者無非徒托空言、純屬臆測，卷內查無事證可佐；後者依A女所述，甲○○、乙○○既分以攙扶、抱著之方式帶A女移動，則以如此離其2人胸部、乳頭有一定距離之行動方式，亦難認A女唾液會有沾染其2人上開各部位之可能。
　㈢再A女是否誣賴甲○○等3人性侵，與其是否具體、嚴厲指控「被性侵」，兩者本無必然關聯；況縱觀A女稱「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你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他們那樣對我」、「你們早就串好了？」亦可推認出指摘甲○○等3人對其性侵之意涵。至甲○○就A女所述「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乙句，雖僅覆以：「妳…還好嗎」、「想了一整天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跟妳開口」，惟甲○○於為該回復前，早於警詢否認A女指控，而以甲○○案發時僅係20出頭之大五學生，猝然面臨初識網友提告性侵害，因而對A女表示關心與自己之徬徨，亦不顯違常情；遑論甲○○嗣後即不再回應A女所言，亦未見訊息後續，有無反駁不明。自難執甲○○未於系爭截圖中否認A女指控乙節，遽為不利甲○○等3人之認定。
　㈣另，先不論A女於110年5月24日，除「急性咽喉炎」外，亦經診斷出「急性聲帶炎」（偵續卷第167頁），依系爭截圖，A女自承係從事直播網拍，且110年5月23日23時剛結束直播（本院卷第90頁），則該「急性咽喉炎」係否與乙○○等口交所致，已非無疑；縱認相關，惟此係A女出於自願而基於自身評估、考量後之決定，業如前述，自不得倒果為因，據以反推未獲A女同意。
  ㈤復依○○診所診斷證明書所載，A女固曾於110年6月7日，因情緒低落、恐懼、哭泣等症狀，至該診所初診。惟該日距案發之110年5月23日，已近2週，自難全然排除上開症狀，係於該期間內，另因他事所生，或於案發前即已存在，亦無從逕謂此必為A女受甲○○等3人性侵所致。又卷附偉峰診所診斷證明書，固明載A女於112年11月30日診出「低血壓疑酒精過敏」，惟該診斷已含一不確定之「疑」字，且過敏之症狀，既非單一，則上開過敏之診斷，是否如A女所述會致全身無力，尚非明確。況本院認A女案發時，並無不能抗拒之情形，已詳敘如上。是本件自無再贅行調查之必要。
  ㈥至A女血液固未經酒精濃度檢測，惟員警已證稱A女報案時外觀全無酒醉狀，業如前述，且驗傷時其昏迷指數為正常滿分之15分（詳彌封卷），則縱無此項檢測，本院亦得參酌其餘事證資為判斷；又本院未以A女未向「○○○旅社」櫃台求援，為有利甲○○等3人之認定，自無論述相關經驗法則之必要；另本院既係以A女證述，及與之相合之甲○○等3人供述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無須再行釐清甲○○等3人有無串證，且此一懷疑，未見實據。均併此指明。
八、凡此諸情，參互以觀，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且其自稱飲用過量酒類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同飲酒，發覺有異後未離去，亦悖繆常情；另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其是否已全身無力而不能抗拒，容有未明；又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則甲○○等3人均以本件係經A女同意之一夜情置辯，尚非全然無據。A女指訴既乏補強事證，則檢察機關依據偵查結果，認卷內資料不足證明，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及依同法第258條前段規定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復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
九、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同認依既有證據，尚難認甲○○等3人已有被訴犯嫌。甲○○等3人所為既未跨越起訴門檻，A女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前引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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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AV000-A110152  人別資料及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李慧盈律師
            劉朕瑋律師
被      告  甲○○



            0000 000000 00000 (中文名：乙○○)






            00000 0000 （中文名：丙○○○○）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2月22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相關程序說明：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0152（案發時已成年，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以被告甲○○、乙○○、丙○○○○（下各以其名稱之，並合稱甲○○3人）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雄檢）檢察官提出告訴，檢察官偵查後，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A女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雄高分檢）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90號處分書（下稱系爭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並經A女於民國113年2月27日收受該處分書等端，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上聲議卷宗核閱無誤。
　㈡嗣A女於113年3月8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乙節，亦有刑事聲請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文章戳、刑事委任狀附卷可考。
三、是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合先敘明。
貳、告訴意旨略以：
一、甲○○3人利用交友軟體結識A女，於110年5月23日凌晨0時1分後某時，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青年旅社」（下稱「○○○旅社」）612號房間【下稱系爭房間；該房間係採樓中樓設計，1樓平面有床舖1張（下稱1樓床舖），樓中樓內亦有床舖1張（下稱樓中樓床舖）】內，與A女喝酒玩遊戲，甲○○3人竟共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聯絡，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能抗拒之狀態，分為下列犯行：
　㈠於同日凌晨2時至6時間某時，在1樓床舖，先由甲○○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再由乙○○以其性器插入A女性器之方式、為抽插行為直至射精為止（下稱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復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㈡嗣甲○○協助A女至系爭房間內之廁所（按：1樓床舖與廁所均在系爭房間1樓）時，乙○○卻趁隙進入該廁所，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利用A女飲酒後不勝酒力、意識不清而陷於不知抗拒之狀態，以其性器插入A女口中之方式，進行口交1次（下稱口交方式），並接續將A女移動至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㈢嗣乙○○對A女為貳、一、㈡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甲○○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樓中樓床舖，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嗣再由丙○○○○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㈣嗣甲○○對A女為貳、一、㈢所示乘機性交行為後，丙○○○○復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在1樓床舖，以口交方式，直至丙○○○○射精在A女口中為止，其間乙○○接續以性交方式，對A女為乘機性交犯行1次。
　㈤嗣A女於同日8時14分許，離開「○○○旅社」後，報警循線查悉。
二、因認甲○○3人均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等語。
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一、A女於偵查中稱有表達不要或用手推，雄高分檢卻認A女未清楚表達自身意願或抗拒，顯與卷證不符；又A女復經診斷酒後可能因酒精過敏而有低血壓、身體無力，得以函詢或傳喚醫師之方式確認，並非無從確認，雄高分檢竟未進而就此查證；另雄高分檢認A女於4小時內與甲○○等3人性交9次係一夜情，並無根據，僅為主觀評論，亦與常情相違。
二、A女與甲○○等3人不熟，案發時因晚下班而疲憊，翌日亦須上班，豈可能同意與其等通宵輪流性交達4小時餘，遑論次數高達9次；況常人更無任由不熟之人，觀看裸體及與他人性交之理。
三、A女唾液、體液留於何處，取決於甲○○等3人（按：此應指甲○○、乙○○，蓋A女之DNA未見於丙○○○○身上）之性癖及行為，且可能因身體碰撞，或遭乙○○強逼口交而沾黏。
四、A女案發後蒐集系爭房間內衛生紙，急赴警局報案，已有積極求助；至其雖未向櫃台求援，乃因感羞恥、驚懼，無勇氣向陌生人陳述己遭性侵；要求A女應積極向旅館人員求救，已違經驗法則。
五、A女事後與甲○○對話中，未以具體、嚴厲指控「遭性侵」，顯見無虛捏誣指之意；又甲○○回應A女時，已作完警詢筆錄，復未指摘A女胡亂指控，可見A女所述為實。
六、員警未囑託醫院採集A女血液檢測酒精濃度，此不利竟歸由A女負擔，實有不公。
七、A女事後診斷出「急性咽喉炎」，如曾同意為乙○○、丙○○○○口交，不可能讓其等性器多次過度深入喉嚨而不阻止，致受此嚴重傷害。
八、A女事後有憂鬱、情緒低落等情況，業經醫師證述明確，亦有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在卷，與遭性侵之心理狀態相符。
九、A女後於陌生旅社之短短4小時內，遭初識之甲○○等3人輪流強制性交高達9次，實難強求其就案發過程指訴一致。
十、甲○○等3人到案後，迄製作筆錄止，為時甚長，可能串證，應再傳卷內作證之梁○○以外之其他員警釐清。
十一、A女意識清楚，對甲○○等3人有以手推開及表達不要，應以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論處。
十二、系爭不起訴處分及系爭處分書有上述違誤，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肆、本院之判斷：
一、相關說明：
　㈠法院應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門檻：
　　1.就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明二雖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惟依同法第258條之1之立法說明一或第258條之3之立法說明三，可知此仍屬「對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旨在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2.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3.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比照檢察官之起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A女所指摘不利甲○○等3人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綜合決之。
　㈡告訴人指述如無補強事證，尚難憑採：
　　1.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
　　2.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
　　3.是被害人之證述若有瑕疵，復無適合之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無法究明，則被害人單方面之指述即難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5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711號分別著有判決，可資參照。
二、本件前提事實：
　㈠A女與甲○○係網路認識，為時約1週，雙方未曾謀面，A女事前不認識甲○○之友人乙○○、丙○○○○；未幾，甲○○傳送其與乙○○、丙○○○○之照片後，A女查悉甲○○等3人均係通告藝人，A女並於110年5月23日0時1分後某時，應甲○○之邀，前往甲○○等3人所投宿之系爭房間，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1次飲酒）並玩遊戲後，A女與甲○○外出買酒，返回後續與甲○○等3人飲酒（下稱第2次飲酒）並玩遊戲；期間乙○○與丙○○○○經A女同意後，褪去身上所著衣物；甲○○等3人於同日2時至6時間，與A女有如告訴意旨欄所示之性交（含口交，下同）行為；A女於同日8時13分許，離開系爭房間，復於同日8時20分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至系爭房間時，甲○○等3人均在場，並扣得使用過之保險套等端：
　　1.為甲○○等3人所不爭（警卷第1至28、33至42頁；偵卷第124至126頁）；
　  2.且經A女及處理員警梁○○證述明確(警卷第45至55頁；偵卷第47至49頁；偵續卷第265至267、275至283頁)；
　  3.復有：
　　⑴A女與甲○○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87至97頁，下稱系爭截圖）；
　　⑵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56至60頁)；
　　⑶現場照片、旅客登記卡（警卷第71至76、82頁）；
　　⑷刑事警察局000年0月00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卷第89至96頁）
　㈡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是否實在，殊非無疑：
　㈠A女於第1次飲酒時，有無玩遊戲、飲用「冰結」（按：係含酒精之調酒）之數量，及何時外出買酒：
　　1.A女於110年5月23日警詢（下稱警詢）及110年9月17日偵訊（下稱第1次偵訊）時，係指稱略以：其於系爭房間，有玩遊戲並喝酒，「冰結」喝了半罐，至少喝1次約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嗣再與甲○○外出買酒（警卷第47頁；偵卷第48頁）。
　　2.於112年12月1日偵訊（下稱第2次偵訊）中，則改稱略以：其進入系爭房間後，未玩遊戲，有抿一點點「冰結」及紅酒，即與甲○○外出買酒（偵續卷第278頁）。
　㈡A女於第2次飲酒，有無向甲○○等3人表示喝太多，或甲○○等3人有無脅迫其飲酒：
　　1.A女於警詢中，係證述略以：於第2次飲酒遭灌酒後，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太多有點茫了，甲○○等3人並無以強暴脅迫逼其喝酒（警卷第47頁）。
　　2.A女於第2次偵訊中，則改謂略以：甲○○等3人圍著其玩，其未表示喝太多不要玩，覺得甲○○等3人有脅迫逼其喝酒（偵續卷第279頁）。
　㈢A女稱其曾因不願性交，以指甲抓丙○○○○之身體、大腿，丙○○○○表示很痛（警卷第53頁）。惟丙○○○○於同日經警方勘驗，不論其大腿內側，或身體正面，均未見有何抓傷，有警方蒐證照片附卷足憑（警卷第79、80頁）。
　㈣綜上，A女就飲酒之緣由、數量，有無向甲○○等3人反應已 不勝酒力，先後指述既有不一，且就有否以指甲抓丙○○○○之身體或大腿，與卷證未合，已難遽信其所述被灌酒酒醉無抗拒而遭性交乙情為真。
　㈤至告訴代理人固謂A女於短時間內，在陌生環境遭不熟之多人為多次性行為，難強求其指訴一致。惟受理A女報案之員警梁○○，證稱A女於110年5月23日8時20分至警局報案時，神情冷靜，外觀全無酒醉狀，僅稱甲○○等3人仍在系爭房間，餘未多說（偵續卷第266、267頁）；A女於同日14時37分之警詢中，復就案發經過完整連續陳述。未見A女因本件有何驚慌失措、心緒起伏之情。先不論A女既云第2次飲酒後，已覺酒量超過可接受程度，視覺、聽覺均受影響，且已發昏而全身無力，惟仍能於該次警詢中，清楚敘述甲○○等3人之性交行為及順序，已啟人疑竇，則其就第2次飲酒、其尚未飲逾量酒類前所之事發經過，即其「陷於酒醉」之重要情節，又豈會有先後不一之情？是告訴代理人上開主張，為本院摒棄不採，併此指明。
四、A女自稱過量飲酒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飲非微酒類，發覺有異後亦未離去，顯悖常情：　 
　㈠A女稱其有低血壓、酒精過敏，案發前即知喝少量酒會有身體無力、惟意識清楚之情形，故會儘量避免喝酒，以免有此狀況（偵續卷第277頁）。惟查：
　　1.甲○○等3人均係已成年之男子，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稽；又案發前甲○○曾傳其與乙○○、丙○○○○赤裸上半身之照片（下稱系爭照片）予A女，A女表示如其等來高雄，欲請其等吃飯喝酒（本院卷第87、89頁）。
　　2.A女另稱甲○○與其見面前已告知會買酒，嗣與買酒回來之甲○○及丙○○○○，一同至系爭房間，並與甲○○等3人玩遊戲並為第1次飲酒，係先喝「冰結」，再喝紅酒（警卷第46、47頁），此核與：
　　⑴系爭截圖所示（於110年5月22日23時8分至23時55分間）：
　　　甲○○：「妳喜歡喝什麼呢」 
　　　A女：「酒嗎」、「喜歡梅酒耶」
　　　甲○○：「好呀 我們等出門去買酒」
　　 （中略）
　　　甲○○：「我們便利店找不到梅酒欸……」
　　　A女：「沒關係啦」、「跟你們喝一樣的」
　　　甲○○：「啊 妳喝啤酒吧？」
　　　A女：「可以~」
　　⑵載有於110年5月22日23時54分、23時57分購買「冰結」若干、紅酒1瓶之統一超商發票明細（偵卷第73、74頁）；
　　⑶甲○○、丙○○○○持「冰結」等酒類搭電梯之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73頁）；
　　⑷系爭房間內有紅酒瓶及「冰結」易開罐，且酒杯上有A女之口紅印之現場照片（警卷第63、66、67頁）。互核相符，堪信為真。
　　2.A女另稱嗣因酒不夠，其與甲○○外出購買（警卷第47頁），核與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顯示A女與甲○○於超商選購酒類之情相符。又依該照片，該次係由A女付款結帳（偵卷第22頁）。
　　3.A女復謂其返回系爭房間後，再與甲○○等3人為第2次飲酒並遊戲，其間曾向甲○○等3人表示已喝茫，甲○○等3人仍以遊戲懲罰方式讓其喝酒（警卷第47頁）。
　　4.上情果均無訛，則A女既自認酒量欠佳，卻於見系爭照片後，主動邀請甲○○等3人飲酒，嗣於與甲○○聯繫時，亦表示願與甲○○等3人共同飲酒，迨至進入系爭房間前，甚且親見甲○○與丙○○○○攜酒前來，則其因於與甲○○等3人因遊戲而須飲酒時，衡情自應向其等表明己身困難而婉拒，以免酒後有身體無力之情況，又豈會噤聲不語，全然不顧酒後可能之反應，反一而再、再而三地飲酒，甚且於第1次飲酒飲畢後，與甲○○再次外出共同選酒，並且付款購買？蹊蹺已現。
　㈡再者，A女於甲○○等3人不斷要求其飲酒後，曾向其等表示已喝茫，業如前述，足認A女主觀已確知不可再進滴酒，惟其仍與甲○○等3人續行遊戲並喝酒。又A女迭稱乙○○、丙○○○○以室溫過高為由，先脫去上衣，此與卷附照片顯示乙○○上半身打赤膊、只穿內褲倒酒相符（詳彌封卷）；A女另稱乙○○、丙○○○○進而褪去內褲，A女乃轉向已脫上衣之甲○○（警卷第48頁）。苟無訛，斯時既為凌晨時分，已值深夜，A女卻單獨1人與初次見面、並不熟稔之甲○○等3名男子共處一室，而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其中乙○○、丙○○○○另甚且已脫去內褲而露出性器，衡諸A女於案發時已屆3旬，且自陳學歷為研究所以上，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憑（詳彌封卷），於此乙○○與丙○○○○強烈性暗示之情況下，此際又豈有不趕緊離開系爭房間，卻仍滯留該處，甚且仍繼續飲酒之理？亦與事理不侔。
五、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是否如其所稱全身無力而不能抗拒，容屬有疑：
　㈠A女於第2次偵訊時，稱其喝3至5口酒、30、40c.c.之酒量，即會眼前發黑、耳朵無法聽到，持續約30秒至1分鐘後恢復正常，惟因身體對酒精過敏，故全身會發軟無力，持續約半小時（偵續卷第277、281頁）；又其第1次飲酒時，即喝了半罐「冰結」，及至少1/3塑膠漱口杯之紅酒暨剩餘之半罐「冰結」，已如前述。果爾，徵諸卷附「冰結」之照片，係較一般330ml易開罐為長之500ml者（警卷第66、67頁），則依A女上開所言，其第1次飲酒之酒量，顯逾其上開就酒精過敏者所述，理當有暫時喪失視、聽覺，及全身無力之情形。惟依卷附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A女不論是搭乘電梯下樓，或在超商選酒暨付款時，行動均與常人無異（警卷第74頁；偵卷第21、22頁）。則其飲酒後，身體是否確會有如上之反應？容非無疑。
　㈡A女酒後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均違常情：
　　1.A女稱其飲酒後倒躺在床上時，仍與甲○○等3人聊天，嗣發現有人關燈，並向甲○○表示頭暈，復於甲○○褪去其衣物時，以手推開甲○○之手，嗣乙○○欲對其性交時，其亦伸手阻擋，並有試圖推開甲○○等3人，且用指甲抓丙○○○○（警卷第48、49頁；又此僅在說明A女上肢仍可活動，非指甲○○等3人有違反A女意願之情事）。果爾，顯見A女縱有飲酒，惟其溝通對話、身體感覺、查知環境之能力，及對性自主權之決定，甚至上肢之運用（另詳下述），似非因酒力而處於無知無覺狀態。
　　2.A女於甲○○問欲否去廁所時，表示需要，嗣甲○○在廁所內詢以須否幫A女清潔時，A女說不用，其後乙○○問A女還好否，其稱還好等節，業經A女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卷第49、50頁），核與甲○○、乙○○之供述大致相符（偵卷第126頁；偵續卷第244頁）。堪信A女是時仍可以言語表達自身想法及意念。又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此核與A女於警詢證稱略以：甲○○有問其有無吃藥，其回以你怎知其有吃藥，大致相符；A女另稱甲○○聞言後，稱要射精在其性器內，惟其未回應（警卷第8、50頁）。果爾，A女意識既尚清楚，且認係遭甲○○性侵，對甲○○出言抗拒，猶嫌不及，又豈會回復甲○○上開詢問？於聽聞甲○○稱欲射精在其性器內時，又焉有不嚴詞竣拒之理？均違常情。
　㈢A女酒後是否全身已無氣力，亦有未明：
　　1.A女屢稱其酒後全身無力，惟經查其縱飲用逾其所述數量之酒類後，非特得以手部出力，甚且可步行至超商選酒購買後返回系爭房間，均業如前述。
　　2.A女另稱其已腳軟到無法走路，甲○○曾將其由1樓床舖攙扶/架至廁所內，另曾將其扶下樓中樓之樓梯（警卷第49、50頁），核與甲○○所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頁）。惟依上開現場照片，由樓中樓通往1樓之樓梯，大約為1成年人身體之寬度。設若A女雙腳已喪失行動能力，完全無法行走，甲○○又何能在該樓梯此一甚狹之空間中，順利自樓中樓攙扶A女下至1樓？又倘A女確已全身無力，則甲○○等3人固定於1樓床舖，或樓中樓床舖與A女為性行為，毋寧最簡便省事，又何需於1樓及樓中樓間來回移動搬運，徒增麻煩？均與常情相左。
六、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
　㈠甲○○、乙○○之胸部、乳頭，均檢出A女之DNA（偵卷第95頁），顯示A女唾液或體液曾沾到上開部位，如A女已如其所述，全身無力，又何能致此？此反見甲○○所稱A女曾親吻其全身，較符事理（警卷第8頁）。又A女雖稱係因遭強逼口交，可能不小心沾到（偵續卷第281頁），惟A女從未指述甲○○要求其口交，已見瑕疵；至乙○○之性器，與其胸部暨乳頭既有相當之距離，則A女口交乙○○性器或與之性交時，其唾液、體液又焉有可能沾到乙○○之胸部，遑論是範圍更小之乳頭上？自難憑採。
　㈡甲○○與A女性交時，曾詢問A女有無吃調經藥物，A女反問甲○○如何知道乙節，業如前述。苟甲○○等3人意在行強，或乘A女無力時乘機性交，甲○○又何須贅問A女會否意外懷孕？又A女稱甲○○等3人與其性交後，甲○○曾詢問其欲否去廁所，且表示可幫A女清潔，乙○○亦詢問A女是否還好，亦如前述。果甲○○等3人欲乘機對A女性交，於滿足一己性慾即可，何需費詞探詢A女欲否如廁或沖洗，及其身心狀態？均與常情不侔。
　㈢再A女係於110年5月23日8時13分離開系爭房間，同日8時20分許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許抵達系爭房間，俱如前述。而員警敲門表明來意後，甲○○等3人看起來剛睡醒，且配合勘查，聽聞要被調查妨害性自主，看起來很驚訝等端，亦經到場員警梁○○證述明確。苟均無訛，倘甲○○等3人確有A女指訴犯行，又豈會於發現A女離去，或員警敲門時，不趕緊銷毀在系爭房間內垃圾桶內、含有精液之保險套（按：依卷附鑑定書，係丙○○○○遺留，偵卷第95頁），反配合員警扣案？又焉會於聞知遭A女指控性侵時，有驚訝之反應？在在悖於事理。
　㈣至A女固於偵查中，稱其曾對甲○○等3人哭著說不要，且有推開並擋住其等。惟上情業經甲○○等3人否認，況果如A女所稱，有上述推開及擋住情事，則以本件其指訴遭甲○○等3人共9次之性交行為以觀，系爭診斷書又何以顯示A女全身，全然無明顯外傷？A女又何以於案發伊始之警詢中，經詢以甲○○等3人有無對其以暴力脅迫等方式，讓其無力抗拒而強制發生性行為時，表示略以：其覺得未達強暴脅迫之程度，是甲○○等3人趁我酒醉無力抗拒，與其發生性行為（警卷第54頁），亦未同時表示曾向甲○○等3人哭訴之理？況A女所為悖繆事理，已詳敘如前。是本院認其上開所言，與事實容有未符，難執為不利甲○○等3人之依據。
七、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㈠隨著時代之推移，社會風氣持續演變，邇來國人對性行為之觀念，已自保守轉趨開放，一夜情或群交之事例，屢見不鮮，此於參與之一方，為稍具知名度者尤然。A女係70幾年次之女性，案發時正值青壯，經由甲○○傳送之照片發覺其等俱為通告藝人後，即應甲○○之邀，於凌晨時分，隻身前往系爭房間，飲用酒類後，見甲○○等3人均赤裸上半身，乙○○、丙○○○○甚且一絲不掛，仍未離去，且在甲○○、乙○○胸部、乳頭留有A女DNA，均如前述。是系爭處分書、系爭不起訴處分就該過程整體以觀，認A女縱與甲○○等3人係初次見面，惟自願與其等發生性行為，尚非完全不可想像。又A女既非無可能出於自願，則就與甲○○等3人性交次數之多寡、時間之久暫、與甲○○等3人中1人性交時，另2人是否同在甚且觀看、體力狀況為何及得否應付上班等節，當係出於其自身之評估、考量後之決定，並無重大違常處。
　㈡又甲○○、乙○○之胸部、乳頭，上有A女之DNA，兩者應非不慎沾黏，已如前述。至A女主張可能因甲○○、乙○○特別之性癖好，或移動間之摩擦所致，惟前者無非徒托空言、純屬臆測，卷內查無事證可佐；後者依A女所述，甲○○、乙○○既分以攙扶、抱著之方式帶A女移動，則以如此離其2人胸部、乳頭有一定距離之行動方式，亦難認A女唾液會有沾染其2人上開各部位之可能。
　㈢再A女是否誣賴甲○○等3人性侵，與其是否具體、嚴厲指控「被性侵」，兩者本無必然關聯；況縱觀A女稱「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你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他們那樣對我」、「你們早就串好了？」亦可推認出指摘甲○○等3人對其性侵之意涵。至甲○○就A女所述「我真心把你當朋友」乙句，雖僅覆以：「妳…還好嗎」、「想了一整天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跟妳開口」，惟甲○○於為該回復前，早於警詢否認A女指控，而以甲○○案發時僅係20出頭之大五學生，猝然面臨初識網友提告性侵害，因而對A女表示關心與自己之徬徨，亦不顯違常情；遑論甲○○嗣後即不再回應A女所言，亦未見訊息後續，有無反駁不明。自難執甲○○未於系爭截圖中否認A女指控乙節，遽為不利甲○○等3人之認定。
　㈣另，先不論A女於110年5月24日，除「急性咽喉炎」外，亦經診斷出「急性聲帶炎」（偵續卷第167頁），依系爭截圖，A女自承係從事直播網拍，且110年5月23日23時剛結束直播（本院卷第90頁），則該「急性咽喉炎」係否與乙○○等口交所致，已非無疑；縱認相關，惟此係A女出於自願而基於自身評估、考量後之決定，業如前述，自不得倒果為因，據以反推未獲A女同意。
  ㈤復依○○診所診斷證明書所載，A女固曾於110年6月7日，因情緒低落、恐懼、哭泣等症狀，至該診所初診。惟該日距案發之110年5月23日，已近2週，自難全然排除上開症狀，係於該期間內，另因他事所生，或於案發前即已存在，亦無從逕謂此必為A女受甲○○等3人性侵所致。又卷附偉峰診所診斷證明書，固明載A女於112年11月30日診出「低血壓疑酒精過敏」，惟該診斷已含一不確定之「疑」字，且過敏之症狀，既非單一，則上開過敏之診斷，是否如A女所述會致全身無力，尚非明確。況本院認A女案發時，並無不能抗拒之情形，已詳敘如上。是本件自無再贅行調查之必要。
  ㈥至A女血液固未經酒精濃度檢測，惟員警已證稱A女報案時外觀全無酒醉狀，業如前述，且驗傷時其昏迷指數為正常滿分之15分（詳彌封卷），則縱無此項檢測，本院亦得參酌其餘事證資為判斷；又本院未以A女未向「○○○旅社」櫃台求援，為有利甲○○等3人之認定，自無論述相關經驗法則之必要；另本院既係以A女證述，及與之相合之甲○○等3人供述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無須再行釐清甲○○等3人有無串證，且此一懷疑，未見實據。均併此指明。
八、凡此諸情，參互以觀，A女指述有前後不一，或與卷證未符之情，且其自稱飲用過量酒類可能致身體無力，卻仍深夜隻身與不熟之甲○○等3成年男子共同飲酒，發覺有異後未離去，亦悖繆常情；另甲○○等3人與A女性交時，A女感知及表達能力未完全減損，卻與甲○○談論有無吃調經藥物，且未拒絕甲○○射精至其性器，其是否已全身無力而不能抗拒，容有未明；又甲○○等3人是否違反A女意願與其性交，或主觀上欲對A女乘機性交，俱未臻明確。則甲○○等3人均以本件係經A女同意之一夜情置辯，尚非全然無據。A女指訴既乏補強事證，則檢察機關依據偵查結果，認卷內資料不足證明，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及依同法第258條前段規定駁回再議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復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
九、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同認依既有證據，尚難認甲○○等3人已有被訴犯嫌。甲○○等3人所為既未跨越起訴門檻，A女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前引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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